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9號

                                   112年度選上易字第1 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振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趙家光律師

            洪秀峯律師

被      告  江志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

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訴字第9號、112年度選易字第1號，中華民國

112年10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選偵字第87號、第146號、第147號、第160號、第162號、第

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

年度選偵字第90號、第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

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振亮、江志鵬部分撤銷。

張振亮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捌月。褫奪公權參年。

江志鵬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

扣案預備供行賄所用之賄賂新臺幣參拾萬元沒收。

    事  實

一、張振亮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含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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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港鄉、高樹鄉、九如鄉、鹽埔鄉、長治鄉、麟洛鄉、三地

門鄉、霧臺鄉、瑪家鄉）候選人，為期能於上開選舉順利當

選，竟與江志鵬共同基於對於該選區有投票權人預備行求賄

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張振亮於111年1

0月20日21至22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

屋內，當面交付預備賄賂使用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

（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3疊）予江志鵬，藉由江

志鵬曾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公所秘書等職務，在當地人

脈較廣，熟悉該地區之住居戶口及投票權情況，委由江志鵬

開拓票源，約定由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

向該選區之有投票權人行求賄絡，以約其等於上開選舉時為

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而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現金

後，將之藏放在其位在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農地工

寮中藍色籃子內伺機發放，然因檢警查緝賄選森嚴，於江志

鵬未及轉交予該選區之有投票權人前，檢警依調查所得證據

而合理懷疑張振亮涉嫌交付不詳賄款予其好友江志鵬，欲透

過江志鵬向高樹地區之投票權人賄選，乃於111年11月23日

前往江志鵬位在屏東縣○○鄉○○○00號住處搜索（江志鵬

兒子江Ｏ勲在場），復經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至法務部

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及屏東地檢署說明張振亮交付其30萬元

之經過及用途，並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

其藏放之30萬元而查獲，張振亮、江志鵬之賄選行為因而止

於預備行求階段。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

查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暨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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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志鵬

於111年11月25日警（調）詢陳述：本件被告張振亮拿給我

的30萬元現金是要我發給樁腳，他說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

費用等語（見111選偵90號卷第9頁），已說明被告張振亮交

付該30萬元現金之目的及用途；此與其嗣於112年4月17日在

原審證稱：被告張振亮是說該30萬元是要辦選舉說明會之用

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135至136頁），前後已有不符。茲

審酌證人江志鵬111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係其於當日至屏

東縣調查站說明被告張振亮當面交付其該筆30萬元之過程及

用途，隨後並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

萬元當日所製作，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猶新，調查員所

詢事項具體、明確，而其陳述係調查員依一問一答所製作，

並無證據證明製作過程中有何不法或不當之情事，且依筆錄

作成之過程、內容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其於調詢陳述顯非

憑空捏造構陷，又無來自被告張振亮在場壓力，較無充裕時

間考量、斟酌利害關係再決定如何供述，其受外力干擾程度

較低，且調查員在製作完筆錄，復經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

及調查員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確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

到其所稱「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無誤，堪認屬於

較真實之證述。反觀被告江志鵬嗣於112年4月17日在原審之

證述，因距離案發（111年10月20日）及111年11月25日警詢

筆錄之時間已相隔數月之久，記憶已不若製作警詢筆錄時清

晰，復有被告張振亮同庭在場之壓力，其受外力干擾程度較

高，較難期待其能為真實之證述。綜此，本院認被告江志鵬

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所為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且所證之經過，亦為證明被告張振亮有無本件預備賄選之犯

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應有證

據能力。　　

二、除上開所述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

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張振亮、江志鵬及其2人

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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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卷第207至20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

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

本判決未引用部分，則不再贅述。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振亮坦承其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

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

候選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間某時許，在屏東縣○○鄉

○○路0○0號旁鐵皮屋內交付現金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

100張之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之事實；另被告江

志鵬亦坦承其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

30萬元現金，並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

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惟均否認有檢察官起訴（追

加）所指共同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

行，均辯稱：該筆30萬元是要用於「辦理選舉說明會」（或

稱「辦競選說明會」），並非要給樁腳（或稱選民）賄選云

云。惟查：

㈠、被告張振亮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選舉候選

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某時（約20至21時許），在屏

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現金30萬元

（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

而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後，將之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

○○鄉○○段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業據

被告2人供承在卷，並有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3年3月4日屏選

二字第1130000527號函暨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1月3日

中選務字第1123150466號公告、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8月18

日中選務字第1113150255號公告及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1年1

1月15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2731號公告在卷可稽（見本院選

上訴卷第143至144、171至177、183至185頁，本院選上易卷

第100頁）。又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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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現金30萬元供查扣等情，

亦據被告江志鵬供述在卷，並有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

工作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30萬元現

金）、.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至

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擷圖、扣案30萬

元現金之蒐證照片等（見111年度選偵182卷第29至49、169

至173、229至231）附卷可參，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本件係警方於000年00月間輔助檢察官查察本屆（次）選舉

賄選時，經由監聽屏東縣高樹鄉林姓村民電話，發現被告張

振亮涉嫌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再參酌民眾檢舉等相關事證

後，合理懷疑參選人即被告張振亮涉嫌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

款項予其好友即被告江志鵬，欲透過被告江志鵬將賄選款項

轉交予樁腳，每人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

由該些樁腳以每票1,000元代（對）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

賄選，後經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被告江志鵬發交予

屏東縣調查站調查官詢問，被告江志鵬供稱「被告張振亮與

其相約於000年0月間（詳細日期已忘記，經查係111年10月2

0日21至22時許，詳後述）於黃Ｏ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

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金，並要被告江志鵬將該現

金轉發予前述樁腳等人，然被告江志鵬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

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調查站人員陪同至該工寮將該30

萬元賄選現金查扣等情，業據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

屏廉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覆在卷（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

128頁），並有門號0000000000與門號0000000000於111年10

月27日18時13分監聽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他152卷第

295至296、330至331頁）。另屏東縣調查站人員綜合被告江

志鵬所述「其係於000年00月間某日晚間接獲被告張振亮聯

絡相約於屏東縣高樹鄉公平路1之6號住處旁鐵皮屋見面，被

告張振亮並於該處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其2人見

面結束後，被告江志鵬即前往其配偶陳麗華名下屏東縣○○

鄉○○段000地號上之工寮，將上開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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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藏放於該處」，再經調閱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行

動電話於111年10月份通聯紀錄，發現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

月20日晚間20時45分與被告江志鵬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

話聯繫，通話時間45秒，當時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

行動電話基地台係位於屏東縣○○鄉○○村○○○段地號，

而泰山村與被告江志鵬住處之田子村相鄰等情，有卷附屏東

縣調查站111年12月13日職務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0000000

000號行動電話於111年10月20日之通聯紀錄、111年12月13

日蒐證照片（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3至153頁）、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查詢「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所有權人

陳麗華）」及被告江志鵬手繪本案藏放賄款之工寮內外部配

置圖（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至17、167至168頁）可佐。

基此，可知本件係屏東縣警察局員警於監聽高樹鄉林姓村民

電話中，有人提及被告張振亮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始發動

調查，經警方執行搜索查扣之被告張振亮及江志鵬所持手

機，復勘驗其2人在競選期間有互為連絡，嗣被告江志鵬帶

同檢調人員至其藏匿該30萬元現金之工寮，亦確實查扣被告

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足見上開監聽內容及民眾檢舉等相

關證據所示被告2人涉嫌欲以金錢向高樹地區之投票權人

（即樁腳或選民等）賄選等情，並非無據。

㈢、再查：

　⒈證人即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證（供）述：

「（…經過詳情為何？）印象中張振亮當時傍晚（日期我忘

記）跟我約好來找我，他說他會經過黃Ｏ谷住家附近，我們

就約在黃Ｏ谷住家隔壁的工寮，那時候他拿出1包報紙包的

物品給我，並要我發給樁腳，雖然他沒有明說，但我知道那

是現金，我向他表示不要收，他說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費

用，後來回家後我打開，就看到3疊千元大鈔，我直覺就是3

0萬現金，我另外拿塑膠袋（以免下雨被弄濕）將該3疊現金

與原本的報紙包在一起，藏在我的工寮裡面。」、「我的工

寮是在田子村石城路邊農地，這塊地是我與朋友共同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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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藏放在工寮內，進入屋後，前方有3個水桶，左手邊有

放置農藥瓶的塑膠籃，我就將前開現金與農藥放在一起，我

願主動手繪現場概略配置圖給貴單位參考。」、「（前開30

萬元後續你如何處置？）我都沒有發放，因為我覺得會構成

賄選，所以都一直放在工寮中不敢動用。」等語（見111年

度選偵90卷第6至10頁）。復於同日檢察官偵訊時陳述並具

結證稱：「在111年9月份，正確的日期我忘了，是晚上9點

多快10點大概那個時間（按：應係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

許，詳上開㈡所述），張振亮有打LINE的電話給我，他打電

話給我說要來高樹鄉鹽樹村找我，高樹鄉鹽樹村是黃Ｏ谷放

車子的地方，張振亮跟我說『這個你拿去處理樁腳（臺語）

去幫忙拉票』，後來有跟我聊到選情，詢問鄉長是否競爭。

張振亮拿給我用報紙包著，但沒有用東西綁著，長長的東

西。張振亮一離開後我就發現裡面是錢，1疊是10萬元，不

是全新的鈔票，有3疊，我忘記是用橡皮筋還是用類似銀行

領錢用紙綁起來，3疊是長長的平放。」、「我先照張振亮

原本的包裝裝回去，帶回去我自己的田裡，我的田在高樹鄉

田子村石城路的農地，我把錢放在農地的工寮，放在放農藥

的一個籃子內，我有重新打開，我再多用塑膠袋包起來，因

為怕下雨。」、「張振亮是要我找樁腳，請樁腳幫張振亮拉

票，是要給樁腳的走路工，叫我自己去找樁腳，叫我這些錢

去處理樁腳。」、「因為張振亮叫我用在樁腳，我也怕會構

成賄選。」、「我與張振亮之間沒有仇恨或糾紛，我承認有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行賄罪」等語

（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30至40頁）。再於同日檢察官偵訊

時陳稱：「（張振亮何時何地交付上開30萬元現金給你？交

待你如何運用？）在鹽樹村黃Ｏ谷他家，是在10月份某天晚

上先打電話給我，跟我說要約在黃Ｏ谷的家隔壁的田了解選

舉的狀況，這通電話掛斷後半個鐘頭，我騎機車去該處，張

振亮開車過來，那時候晚上我沒看清楚他開得是什麼車，他

到了之後我們在聊天，我們談鄉長的選情，後來就在討論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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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第2選區的12個議員候選人誰得票會比較多，我們聊完

之後，張振亮拿了1包用報紙包的東西給我，跟我說『你怎

麼去處理』，這個很敏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

些樁腳。」、「樁腳就是要幫忙找選民支持他。」、「（如

何請選民支持他？）看有沒有錢要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

腳，幫他拉票，請樁腳找選民支持他。」等語（見111年度

選偵90卷第92頁），並有被告江志鵬手繪之現場概略配置圖

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至17頁）。

　⒉承上，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

（證）稱「被告張振亮有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某時，在屏

東縣高樹鄉公平路1之6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30萬元現金

予被告江志鵬，並請託被告江志鵬用以發放予該選區內之樁

腳」等情綦詳。至其所述交付該30萬元現金之對象，名義上

或有「樁腳」、「選民」之別，然最終均是欲藉由被告江志

鵬在高樹地區之豐富人脈（按：被告江志鵬擔任高樹鄉之鄉

民代及公所秘書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見111年度選偵90卷

第93頁），授權由被告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

價，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樁腳或選民）行求賄絡，冀

以拓展被告張振亮在該地區票源之目的，並無不同（按：被

告張振亮於本院供稱：…江志鵬是我當代表主席時，我就認

識他，高樹鄉沒有民進黨提名的人選，我就去拜託江志鵬，

因為江志鵬有當過公所秘書等，人頭比較熟…，見本院選上

訴卷第184頁）。換言之，不論是被告江志鵬先將該30萬元

現金分散交給其在該地之所謂「樁腳」（亦是有投票權之選

民）後，再由各該「樁腳」另持以向其他投票權人行賄，或

由被告江志鵬直接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其所謂「樁

腳」、「選民」等）行賄，經核均同樣是以透過買票之方

式，藉此提高被告張振亮在該高樹地區之得票數，以期能順

利當選，是縱其行賄方式稍有不同，但就犯罪之目的及效果

而言，則無二致，故尚難以此枝節之差異、或被告江志鵬較

為保留、委婉之陳述，即謂被告2人無本件共同行賄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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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復參酌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前往屏東縣調查站

說明被告張振亮交付其供賄選使用之30萬元，經檢察官訊問

後，被告江志鵬係本於自由意志，自願引領檢察官及調查員

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30萬元，可見被告江志鵬當時

應尚未知悉檢調所掌握之證據或被告張振亮之說詞為何

（按：此前調查員及檢察官均尚未就此部分對被告張振亮進

行訊《詢》問），衡情其所受外力之干預較小，所述內容又

有扣案30萬元現金可佐，佐以被告張振亮亦坦承該30萬元確

係其交予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選舉使用無誤（按：只是辯稱要

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之用），足徵被告江志鵬上開於111年11

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內容，應較符合實情而可採信。　

㈣、雖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陳述被告張振亮

於上開時間、地點交給其30萬元並請其發放後，另自111年1

2月13日調詢及偵訊起改稱該30萬元是被告張振亮要其「辦

理選舉說明會」之用，而被告2人亦據此否認有本件共同預

備行賄犯行。然查：

　⒈關於被告張振亮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現金用途為何，被告

江志鵬先後於調詢、偵訊及原審有「給樁腳」、「叫被告江

志鵬去找自己的樁腳、讓其自行處理」或「辦理選舉說明

會」等。然不論是「給樁腳」或「讓被告江志鵬去找自己的

樁腳、讓其自行處理」，被告江志鵬當時主觀上亦認知被告

張振亮要其去找樁腳（買票），叫其將該30萬元去處理樁

腳，會構成賄選，此由被告江志鵬經檢察官訊以「錢你為什

麼藏在工寮裡沒有發下去？」，被告江志鵬回答：「因為電

視常常宣導如果在選舉期間發錢會構成賄選，會害到我發錢

的樁腳」等語即明（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2頁）。　　　

　⒉至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2月13日起雖改稱該30萬元係被告張

振亮要其「辦理選舉說明會」云云。惟查：

　⑴被告江志鵬藏放該30萬元現金之處所（工寮）十分隱匿，包

裹現金及放置位置顯非一般可得知悉，此有屏東縣調查站調

查員全程錄影可證（參見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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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調往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111年度

選偵90卷第151頁工寮外觀照片），堪認被告江志鵬於111年

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亮所交付30萬元係請託其

用以發放予「樁腳」（或稱選民，即具有投票權之選民）等

語，乃其自願、真摯且真實之陳述。佐以，被告江志鵬於調

詢及偵訊始終證稱其收受被告張振亮於上開時間、地點交付

之現金30萬元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寮內不敢發放等語，則

倘被告張振亮交付該30萬元時，並未請託被告江志鵬發放給

選區內之有投票權樁腳（選民）用以賄選，只是單純請被告

江志鵬幫忙辦理選舉說明會，衡情被告江志鵬豈需刻意將供

「正當用途」使用之30萬元藏放在一般人不易發現之工寮內

（按：辦理選舉說明會乃合法行為），顯悖於社會經驗法

則。又被告2人雖一再辯稱該30萬元是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

使用，惟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30萬元予被

告江志鵬後，至該筆現金於111年11月25日經被告江志鵬帶

同檢調人員查扣為止，前後歷經1個多月，未見被告張振亮

與被告江志鵬間有何具體討論辦理選舉說明會或催促辦理之

情形（例如：召開時間、地點、內容、與會人員、租帳蓬、

架設講台或煮飯湯等），此有扣案之被告2人使用之手機內

容可參（參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43至61頁、111年度選他15

2卷第123至127頁所示內容）；再佐以被告江志鵬於本院亦

供稱：我沒有幫被告張振亮辦過競選說明會之經驗，被告張

振亮沒有指定說要在那裡辦說明會，也沒有跟我說該30萬元

要辦幾場，亦未跟我說辦完之後要提供相關之人工、場地等

費用的收據給他等語（見本院選上訴卷第254至255頁）。綜

此各情互參，更足認被告2人所辯「該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

舉說明會使用」之說詞，確與常情不符，實難憑採。

　⑵再者，被告2人於偵查中均證稱其等結識已久、彼此間無恩

怨或糾紛，顯然具有一定之交情（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7、

93、207頁），殊難想像其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有

蓄意誣陷被告張振亮之動機及必要，是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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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亮交付我30萬元係要

請託我發放予樁腳」、「張振亮跟我說『你怎麼去處理，這

個很敏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些樁腳。」、

「看有沒有錢要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腳，幫他拉票，請

樁腳找選民支持他。」等詞，應可採信。至被告江志鵬之後

雖改稱該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云云，然審酌被

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均未曾提及該30

萬元係作為「選舉說明會」使用，再參以被告江志鵬曾擔任

鄉民代表、鄉公所秘書等公職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按：被

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供稱其擔任高樹鄉鄉民代表3

5年、公所秘書6、7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3頁），

對於賄選行為所涉法規理當知之甚稔，依其智識、經驗，斷

無可能就被告張振亮於競選期間內所交付之30萬元係請其用

以「發放予樁腳賄選」或「辦理選舉說明會」會產生誤解，

況被告江志鵬之後亦未有籌辦選舉說明會之具體行為（已如

前述），反異於常情，而將該30萬元藏匿在隱蔽之工寮內，

再參酌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2月15日偵訊起亦同被告江志鵬

之更異說詞（即該筆30萬元係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而

稱該30萬元係要供辦選舉說明會之用（見被告張振亮於111

年12月15日偵訊及後來之供述，不逐一列載），依此時序，

已難排除被告江志鵬嗣自111年12月13日起之翻異說法，係

為廻護、附和被告張振亮所為不實說詞，實難採信。

  ⒊被告江志鵬於本院雖辯稱：因為其住家老舊、沒有鎖，怕該

30萬元會遺失，而工寮較隱密、不會遺失云云。然查：

　⑴觀之卷附被告江志鵬位在屏東縣○○鄉○○村○○路00號住

處之房屋外觀（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頁所示照片），顯

示該房屋與一般傳統之三合院大致相同，外觀結構完整，並

無明顯破損或老舊而有不堪供一般人日常生活起居之情形，

尚難認有因老舊而不能安裝門鎖或在屋內存放金錢。反觀被

告江志鵬藏放30萬元現金之工寮（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

頁所示照片），外觀甚為簡陋，實難想像一般人會將大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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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藏（存）放在該處，該工寮之結構、設備，充其量只能供

堆置一般供務農使用之物品，此由被告江志鵬於原審證稱：

「（工寮中還有放其他存款或貴重物品嗎？）都沒有，那些

是農藥、農具、噴藥機。」等語即明（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5

8頁）；再佐以被告江志鵬供稱：其兒子當時係住在其隔壁

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61至362頁），是縱認被告江志鵬

認為其住家老舊、怕金錢遭竊，衡情亦可就近將該筆現金寄

放在其兒子住處，或於實際辦理各場選舉說明會時（按：此

辯詞為本院所不採），再逐一向被告張振亮請款即可，又何

必大費周章另攜至偏僻之工寮藏放，凡此均與一般常人之正

常作法迥異，足認該30萬元應係被告張振亮交予被告江志鵬

供向投票權人行賄之用無誤。

　⑵另被告江志鵬於本院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4月1日屏

院崑民執戊字第99司執32363號執行命令影本（見本院選上

易卷第105至109頁），則僅係執行法院就債務人（被告江志

鵬）對第三人屏東縣高樹鄉公所之每月薪資債權，自即日

起，應依本命令移轉於債權人（即支付轉給命令），此部分

僅屬民事強制執行之範疇，與刑事案件之搜索、扣押不同，

執行法院並不會逕予搜索、查扣其屋內所存放之現金，縱被

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30萬元現金時，其債信仍

有不佳之情形（按：該執行命令係102年間，惟本件案發時

間係111年10至11月間），然其將該30萬元放在家中，亦不

用特別擔心會遭執行法院扣押，故亦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

有將該筆30萬元現金藏放在工寮內之必要。

　⒋至被告江志鵬辯稱其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

將之藏放在上開工寮內，不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

云。然查：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收受被告張振

亮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隨即攜至上址工寮內藏放，至其

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查扣為止，於長

達1個多月時間，均未見有返還被告張振亮之具體作為，已

難認其有返還該款項之真意。再參以被告張振亮於偵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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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我交付該30萬元給被告江志鵬時，他跟我說要辦辦看

（指辦理選舉說明會），就這樣。說完再見我就開車走，他

（意指被告江志鵬，下同）也騎車走。我當九如鄉長時他是

高樹鄉公所秘書。他之前當過（高樹鄉）代表會主席及公所

秘書，因為當地沒有人認識我，我想要打知名度。他是幫我

拉票的助選員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207、209、236

頁，本院選上訴卷第133至134頁）。足認被告張振亮係因其

對高樹地區之有投票權選民較不熟悉，藉由被告江志鵬在當

地之豐富人脈，欲向該地之選民發放現金賄選以拓展其票源

之目的，且被告2人至遲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收受該

30萬元現金時，彼此已有共同預備行賄之合意，茲礙於檢警

調之查賄行動甚為積極，被告江志鵬尚未覓得適當之行賄時

機，而在未及將該30萬元持向投票權人賄選前即被查獲，其

等之賄選行為因而止於預備行求階段，並非被告江志鵬自始

即無賄選故意或另有中止賄選之意（按：被告江志鵬於偵訊

證稱：因為上一屆的選舉，高樹鄉田子村我所在的區域抓了

好幾件賄選的案件，所以我不敢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

卷第35頁），此由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

元時並未表露拒絕之意，嗣後亦未主動將該筆現金返還被告

張振亮，亦可明瞭。因此，尚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並無本

件預備賄選犯行。　

㈤、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固明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

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

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又所謂

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

其得以佐證被告或共犯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

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

以推斷該被告或共犯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或共

犯之自白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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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

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

料。再證人之陳述前後雖有差異或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得

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

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故補強證據

的作用，係在補足共犯自白的真實性，且不論是直接證據、

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皆可作為補強證據，且不以補強證人

證述內容的全部為必要。查本件係起因於警調於輔助檢察官

查察賄選時，透過監聽發現被告張振亮涉嫌賄選，經參酌其

他如民眾檢舉等相關資料，合理懷疑被告張振亮交付賄款金

錢予被告江志鵬，再依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於調詢

及偵訊之證述（按：被告江志鵬於檢察官偵訊時坦承有本件

預備賄選犯行），進一步發現被告張振亮有交付30萬元供被

告江志鵬向有投票權之選民（或稱樁腳）賄選，嗣檢調人員

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萬元現金，

核與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之自白相

符，況被告張振亮亦坦認該30萬元確係其交付予被告江志

鵬，此情均有相關證據在卷可查，復審酌被告2人所辯該30

萬元係要「辦理選舉說明會」之詞不實，且被告江志鵬當時

之住處亦無因老舊而無法存放金錢之情事，況該工寮所處位

置、設備均甚為偏僻、簡陋，顯非一般人會藏放金錢之適當

處所，經本院綜合卷內各項證據互參剖析後，足以認定被告

2人確有本件共同預備賄選之犯罪事實（主觀犯意及客觀行

為），並非僅以被告或共犯江志鵬之自白作為有罪判決之唯

一證據，至為明確。

㈥、綜上所述，被告2人於本院所辯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

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

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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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

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

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

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

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

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

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

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

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

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

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

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

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

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

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

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

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

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

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195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7

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28條，排

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

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

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

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

「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上開排

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

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

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

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

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修正前）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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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

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7688號、97年度台上字第24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基於對於上開選區有投票權人預

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張

振亮交付預備賄賂使用之現金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而被告

江志鵬於收受後，將之藏放在工寮內伺機發放，然礙於檢警

查緝賄選甚嚴，在尚未覓得適當時機向該選區之投票權人行

求賄賂前即遭查獲，稽其2人之行為，顯係著手實行犯罪

前，為實現該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創設

犯罪實現之條件，然鑑於上揭原因始尚未著手實行投票行賄

犯行（即被告江志鵬尚未告知或轉交予該選舉之有投票權

人），自該當預備投票行賄犯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預

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被告2人就本件預備行求

賄賂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㈡、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

所明定。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偵查

中）自白其前揭犯行，已如前述，自符合該規定，自應依上

開規定減輕其刑。

㈢、另就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出其藏放30

萬元現金地點及交出該金錢前，檢調是否已掌握相關事證，

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罪嫌部分，經本院向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函詢覆以：「經查，本署指揮司法警察機

關於111年11月23日實施首波搜索、拘提行動時，本已掌握

江志鵬之相關犯罪事證，故而將其列為搜索、拘提之對

象。」等語，有該署113年2月22日屏檢錦崑111選偵90字第0

000000000號函可憑（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19頁）；而屏東縣

調查站亦覆稱：「依…檢舉筆錄，屏東縣第2選區縣議員參

選人張振亮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款項予好友江志鵬，欲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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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志鵬將賄選款項轉交予樁腳陳Ｏ長、黃Ｏ谷…8人，每人

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由該些樁腳以每票

1,000元之代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賄選，後經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良股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涉嫌人江志鵬發

交予本站調查官詢問，江員供稱，張振亮與渠相約於…黃Ｏ

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

金，並要江員將該現金轉發予前述樁腳陳Ｏ長等人，然江員

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本站人員陪

同至該工寮將該30萬元賄選現金查扣。依江志鵬前開供述，

與檢舉人檢舉內容吻合，故本案於執行傳喚江志鵬本人前，

本站已掌握該賄選款項已交予江志鵬本人，而尚未發放予選

區選民。」等語，此有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屏廉字

第00000000000號函可參（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128

頁）。據此，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供述暨引領

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其藏放之30萬元前，檢

調人員已事先掌握相關事證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

賄賂犯行，自無從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且亦與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4項（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

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

犯者，免除其刑）或第5項後段（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減免其刑規定不符，併予敘

明。　

㈣、末按中止犯之成立，以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因己意中止者為

要件。所謂著手，必須從客觀方面可認其實行行為已經開始

者而言，若實行行為未曾開始，而其所為尚係著手以前之準

備行為，只能謂之預備。如有預備罪之犯罪，於預備中因行

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按諸一般法理，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

決條件，預備尚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若該犯罪之

預備行為，至可以成立之程度，而無相當於中止減免之規

定，自不得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是此情形，

刑法上如設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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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無中止犯之適用。再為區別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

及「可罰程度」，以故意之結果犯言，可約略分為決意、預

備、著手實行、完成行為及發生結果等五個階段，所謂「預

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之

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

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計畫、

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是。而所謂「於預備中因

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因法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

預備之本罪論科」，其前提仍須該行為人產生犯罪決意（行

為人萌生從事某一犯罪行為之意思決定，純屬行為人之主觀

意念），已完成實現某一犯罪決意之準備行為，合乎預備犯

之構成要件，始足當之，否則，該行為既不構成預備犯，應

不為罪，自無中止與否及如何處罰之可言（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江志鵬雖供稱其收

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寮

內，不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云，然本件被告江志

鵬確有預備賄選犯意，且亦無中止賄選之意，已詳如前述；

又縱認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後，有任

意不再進行之情形，然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決條件，預備尚

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被告2人既有預備賄選之犯

意，並有具體之預備賄選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自不得因被

告江志鵬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此種情形，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既設有處罰預備罪（犯）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

罪論科，並無中止犯之適用，併予敘明。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張振亮為期能當選，與廖芳淑（業經原

審判決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

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告張振

亮及不詳之甲男搭乘不詳之乙男所駕駛之車輛，於111年10

月21日22時2分許前往廖芳淑位於住屏東縣○○鄉○○○00

號住處旁巷子，被告張振亮當面委由廖芳淑自行決定以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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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金額之對價，交付行賄款項予上開選舉之有投票權人，

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張振亮

並當面告知廖芳淑將於數日後託人轉交行賄款項予廖芳淑

後，與甲男、乙男一同離去，張振亮另於不詳時、地，指示

甲男或乙男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單獨前往廖芳淑上址住處

內，當面交付行賄款項9 萬元予廖芳淑。嗣廖芳淑於111年1

0月2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

振亮指示交付之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⑴000年00月

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

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

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

亮，另委託廖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

Ｏ彥母親廖陳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

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

定行使，並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

賄款項500元而應允之。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並未經告知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

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⑵廖芳淑於111年10月2

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振亮

指示交付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

時，在其上址住處內，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

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

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另委託廖

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母親廖陳

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

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

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允。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並未經告知

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

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⑶廖芳淑另於上開⑵所示時、地，以每

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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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雪於上

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廖Ｏ雪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

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

允之。⑷廖芳淑再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

處，以每票500元對價，委託廖Ｏ雪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

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女兒黃Ｏ雲，另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

元予廖Ｏ雪兒子黃Ｏ漢，同時請廖Ｏ雪轉達黃Ｏ雲、黃Ｏ漢

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

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分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500元而應允。然廖Ｏ雪代收之上開行賄款項500元、50

0元，均未經告知或轉交予黃Ｏ雲、黃Ｏ漢，張振亮、廖芳

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而認被告張振

亮與被告廖芳淑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

告張振亮此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

票交付賄賂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

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易言之，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振亮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交付賄賂罪，係以被告張振亮之供述、證人廖芳淑、廖

Ｏ彥、廖Ｏ雪之證述、廖芳淑住處外於111年10月21日22時2

分許至同日22時8分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暨現場監視

器錄影畫面光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111年12月19

日偵查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

月21日基地台位置查詢結果、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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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號於111年10月21日21時53分許基地台位置、被告張振亮

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22時16分許基地台

位置、廖芳淑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張振亮

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14日

止通話紀錄擷圖、廖芳淑與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1月17日起

至111年11月18日止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扣案之廖

芳淑交付予廖Ｏ彥、廖Ｏ雪之行賄款項等為主要論據。

㈣、惟訊據被告張振亮否認有此部分交付賄賂犯行，辯稱：我沒

有叫廖芳淑幫我買票，我這次選舉之前跟廖芳淑見面，跟她

拜託希望可以支持我，沒有其他的了等語。經查：

　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

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

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

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

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

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

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

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

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

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

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

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供述或證

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

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

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

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

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

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審究同案

被告廖芳淑所為證述是否無重大瑕疵，及是否具有充分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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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證據足以佐證同案被告廖芳淑所述屬實。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證述如下：⑴於111年11月23日偵查

中稱：張振亮開車載他兩個朋友共三個人來我家找我，跟我

講找熟一點的人投票再給他們錢，隔天上開不是張振亮的另

外兩個其中一個人就開車來我家拿9萬元給我，並跟我說

「把錢發一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9頁）。⑵於11

1年11月23日上午警詢稱：10月24日中午吃飽飯後不知名的

男子進來找我，並點清9萬元給我，跟我交代說：「這亮阿

的，小心一點，人家抓很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1

7頁）；同日下午警詢稱：24日拿給我錢那個人跟我說，9萬

裡面的1萬元是要給我的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3

頁）。⑶111年11月24日羈押訊問稱：張振亮跟拿錢那個人

一起來找我，叫我要低調點，並沒有說到要買票等語（見原

審聲羈卷第21頁）。⑷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稱：張振亮在1

11年10月21日來找我時，就有跟我說九如不要發賄選金，要

發其他鄉鎮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01頁）。⑸於111

年12月12日偵查中稱：抽籤當天晚上張振亮跟兩個男生來找

我，再過兩天，跟張振亮一起來的兩個男生中其中一個人來

我家找我，並說現金9萬元是要買張振亮的票，我有聽到張

振亮在我面前說會請他的朋友拿錢給我（見111年度選偵87

卷第415至416頁）。⑹於112年6月15日原審審理時稱：對方

說9萬元是要讓我買票的錢，沒有說其中1萬元要給我，張振

亮沒有講過幾天會有人送錢來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38

至339、343頁）。基此，依證人廖芳淑歷次證述，可知其就

「被告張振亮有無親自請託其幫忙買票」、「對方交付賄選

金9萬元時，有無表明其中1萬元是要給被告」及「被告張振

亮有無表示會託人拿錢過去」等節，前後之證述有明顯之歧

異，且是否確有不詳之人交付其9萬元一節，只有證人廖芳

淑片面供述，別無補強證據佐證其所述之內容；而扣案現金

46,900元（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5），雖係證人廖芳淑所提

出，然證人廖芳淑於警詢時即稱：賄選金我先拿去付治療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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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醫療費用，我會再領出來給警方查扣，查扣的現金是鄉

公所給我的補助跟我老公的薪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

第15頁），則扣案之現金46,900元顯非當初被告張振亮託人

交付予證人廖芳淑之金錢，該46,900元之證據價值應等同於

證人廖芳淑所為證述，自無法為其證詞之補強證據。

　⒊再者，證人廖芳淑於111年12月12日偵查中證稱：我打算選

舉完再去領9萬元還給張振亮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41

6頁），然如被告張振亮因央請廖芳淑為其買票而託人交付9

萬元予證人廖芳淑，證人廖芳淑應會自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

該9萬元款項內支出向他人行賄買票，豈有用證人廖芳淑自

己的錢買票，而於選舉後再將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9萬元全

額返還予被告張振亮之理，證人廖芳淑所述顯與常理不符。

至證人廖芳淑住處外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111年度選

偵87卷第95至103、199至204頁），僅能見於111年10月21日

22時2分許有3人在該處碰面、談話，然在無法得知具體談話

內容為何之情況下，自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上開不利於被告

張振亮之證述係屬實在。另由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歷次證述

內容，可知其等均未見聞被告張振亮有何與證人廖芳淑共犯

買票之犯行，或有交付賄款資金給證人廖芳淑之犯行，僅係

單純見聞證人廖芳淑交付賄款並要求投票支持被告張振亮而

已，是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所證內容及所提出現金各1,000

元、1,500元，僅係佐證證人廖芳淑自白其有交付賄款予證

人廖Ｏ彥、廖Ｏ雪行賄之補強證據，無從證明被告張振亮有

央請證人廖芳淑行賄買票，亦無以作為與證人廖芳淑共同犯

罪之依據。此外，檢察官所提出被告張振亮所持用手機之基

地台位置僅得認定被告張振亮當時所在地區，另被告張振亮

與證人廖芳淑之通話紀錄擷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

圖，亦僅得認定其等有所聯繫，均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之上

開不利於被告張振亮之陳述係屬實在。

㈤、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張振亮犯投票交付賄賂罪，而為被

告張振亮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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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告張振亮無論尋找幾位樁腳替其行賄或預備行賄，所

侵害均僅成立一個行賄罪，而樁腳廖芳淑、江志鵬之證詞均

具有獨立之證據價值，得相互補強，不應割裂評價，而應將

其等之證詞綜合觀之，並與卷內其他證據共同評價，而為被

告張振亮所涉投票行賄罪部分有無達到有罪心證門檻。被告

張振亮既有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作為預備賄選之用，可佐

廖芳淑證述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月21日抽籤後，有囑人交

付9萬元現金給她向屏東縣第2選區選民行賄一情可信云云。

惟查：稽之卷內證據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江志鵬之供

述，可知其2人本件被訴賄選之犯罪事實不同（詳起訴書及

追加起訴書所載），彼此間亦無資金共通或犯意聯絡之情

形，難認有何關聯性可言，是檢察官僅以被告張振亮無論尋

找幾位樁腳替其行賄或預備行賄，因所侵害均僅成立一個行

賄罪，逕以被告張振亮及江志鵬有上述共同預備賄選犯行，

據為被告張振亮有囑人交付9萬元現金給廖芳淑向該選區之

投票權人行賄一情可信，尚屬牽强，為本院所不採。又檢察

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佐證被告張

振亮確有此部分交付賄賂犯行，而其他上訴意旨所陳，主要

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

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認定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

述（按：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並無理由）。　

㈥、綜上，本件綜合檢察官所舉證據暨卷內事證，仍不足以證明

被告張振亮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投票交付賄賂犯行，依前開

說明，本應就此部分判決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倘成立

犯罪，則與前揭有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

罪之諭知。

四、上訴論斷：

㈠、本件被告2人就扣案30萬元現金部分，均係預備犯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2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審未予詳查，

遽為被告2人此部分為無罪判決，尚有未合。檢察官上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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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指摘原判決就被告張振亮被訴投票交付賄賂部分判決無

罪不當（即被訴與廖芳淑共同交付賄賂部分），雖無理由

（詳前「不另為無罪諭知」所述）；惟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

被告張振亮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部分判決無罪不

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張振亮、江志鵬

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民主政治之基石建立在公平、

公正之選舉制度，使選民得以在候選人公平競選之程序中，

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之重要公職。以賄選方式當選

者，為回收其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務之機會，圖謀不法

之利益，導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同時腐蝕民主政治

之根基。是以，公職人員選舉為民主重要機制，賄選足以導

致不公平之選舉結果，破壞選舉之純潔、公平與公正風氣甚

鉅，為斷絕黑金及推行公平選舉，以選出最適合人選為國、

為民服務，國家乃不斷強力宣導、教育人民不可賄選。被告

張振亮為二專畢業，曾擔任九如鄉長，另被告江志鵬為高中

畢業，曾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及公所秘書達數十年之久，

可見其2人均有參與民主選舉之豐富經驗，並擔任公職多

年，對此當知之甚詳。詎被告張振亮為求順利當選本屆縣議

員，竟不顧國家不斷強力宣導及教育，萌生向選民賄選犯

意，不惜從事觸法之預備賄選行為，透過在高樹地區具有豐

富人脈之友人即被告被告江志鵬，向該選區內之有投票權選

民以金錢賄選，並提供而交付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供賄選使

用，被告江志鵬明知此情，竟予允諾。再參酌被告張振亮身

為本屆縣議員選舉之候選人，係實際提供金錢供賄選之人，

倘遂行賄選犯行，亦是本件犯罪之最大（終）受益者，且預

備行賄之金額高達30萬元，倘未及時為檢警查獲，則以情資

所示每票1,000元計算，賄選之票數將高達300票之多（即30

萬元÷每人《票》1,000元＝300票），如此將會對該（屆）

選區之縣議員選舉結果造成重大影響，犯罪情節非輕，且犯

後亦未見有何悔悟、知錯之意；另被告江志鵬則是基於友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5



而應允，惟尚未將該現金持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賄選，犯

罪所生之危害較輕，且於111年11月25日第1次調詢及偵訊時

曾自白有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難謂全無悔悟、知錯之

意，縱其於後續之偵審期間改口否認犯罪，並附和被告張振

亮「辦理選舉說明會」之說詞，但整體而言，其犯罪情節、

犯後態度等均較被告張振亮為輕且佳。復參酌被告張振亮有

賭博、傷害等前案紀錄，被告江志鵬則無其他前案紀錄之素

行（見卷附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

其2人歷次於偵審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詳卷，不

逐一列載）及上述犯罪之動機、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江志鵬部分諭知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另審酌被告2人之犯罪

情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規

定，分別諭知如主文第二項、第三項所示褫奪公權期間。

㈢、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

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苟能證明係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查

扣案之現金30萬元係被告張振亮交給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預備

買票賄選使用，已如前述，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其

他扣案物，核與被告2人本件共同預備行求賄賂犯行無涉，

或非屬被告2人所有或未供、預備供犯罪使用，均不予宣告

沒收，併予敘明。　

參、同案被告廖芳淑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

賄賂罪部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不另

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怡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修言追加起訴，檢察官

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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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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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9號
                                   112年度選上易字第1 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振亮




選任辯護人  趙家光律師
            洪秀峯律師
被      告  江志鵬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訴字第9號、112年度選易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87號、第146號、第147號、第160號、第162號、第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年度選偵字第90號、第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振亮、江志鵬部分撤銷。
張振亮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捌月。褫奪公權參年。
江志鵬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
扣案預備供行賄所用之賄賂新臺幣參拾萬元沒收。
    事  實
一、張振亮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含屏東縣里港鄉、高樹鄉、九如鄉、鹽埔鄉、長治鄉、麟洛鄉、三地門鄉、霧臺鄉、瑪家鄉）候選人，為期能於上開選舉順利當選，竟與江志鵬共同基於對於該選區有投票權人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行使之犯意聯絡，由張振亮於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預備賄賂使用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3疊）予江志鵬，藉由江志鵬曾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公所秘書等職務，在當地人脈較廣，熟悉該地區之住居戶口及投票權情況，委由江志鵬開拓票源，約定由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向該選區之有投票權人行求賄絡，以約其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而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其位在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伺機發放，然因檢警查緝賄選森嚴，於江志鵬未及轉交予該選區之有投票權人前，檢警依調查所得證據而合理懷疑張振亮涉嫌交付不詳賄款予其好友江志鵬，欲透過江志鵬向高樹地區之投票權人賄選，乃於111年11月23日前往江志鵬位在屏東縣○○鄉○○○00號住處搜索（江志鵬兒子江Ｏ勲在場），復經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至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及屏東地檢署說明張振亮交付其30萬元之經過及用途，並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30萬元而查獲，張振亮、江志鵬之賄選行為因而止於預備行求階段。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警（調）詢陳述：本件被告張振亮拿給我的30萬元現金是要我發給樁腳，他說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費用等語（見111選偵90號卷第9頁），已說明被告張振亮交付該30萬元現金之目的及用途；此與其嗣於112年4月17日在原審證稱：被告張振亮是說該30萬元是要辦選舉說明會之用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135至136頁），前後已有不符。茲審酌證人江志鵬111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係其於當日至屏東縣調查站說明被告張振亮當面交付其該筆30萬元之過程及用途，隨後並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萬元當日所製作，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猶新，調查員所詢事項具體、明確，而其陳述係調查員依一問一答所製作，並無證據證明製作過程中有何不法或不當之情事，且依筆錄作成之過程、內容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其於調詢陳述顯非憑空捏造構陷，又無來自被告張振亮在場壓力，較無充裕時間考量、斟酌利害關係再決定如何供述，其受外力干擾程度較低，且調查員在製作完筆錄，復經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及調查員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確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到其所稱「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無誤，堪認屬於較真實之證述。反觀被告江志鵬嗣於112年4月17日在原審之證述，因距離案發（111年10月20日）及111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之時間已相隔數月之久，記憶已不若製作警詢筆錄時清晰，復有被告張振亮同庭在場之壓力，其受外力干擾程度較高，較難期待其能為真實之證述。綜此，本院認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所為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所證之經過，亦為證明被告張振亮有無本件預備賄選之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二、除上開所述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張振亮、江志鵬及其2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選上訴卷第207至20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未引用部分，則不再贅述。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振亮坦承其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候選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間某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交付現金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之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之事實；另被告江志鵬亦坦承其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並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惟均否認有檢察官起訴（追加）所指共同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行，均辯稱：該筆30萬元是要用於「辦理選舉說明會」（或稱「辦競選說明會」），並非要給樁腳（或稱選民）賄選云云。惟查：
㈠、被告張振亮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選舉候選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某時（約20至21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現金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而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後，將之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鄉○○段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並有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3年3月4日屏選二字第1130000527號函暨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1月3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466號公告、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8月18日中選務字第1113150255號公告及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1年11月15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2731號公告在卷可稽（見本院選上訴卷第143至144、171至177、183至185頁，本院選上易卷第100頁）。又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現金30萬元供查扣等情，亦據被告江志鵬供述在卷，並有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30萬元現金）、.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至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擷圖、扣案30萬元現金之蒐證照片等（見111年度選偵182卷第29至49、169至173、229至231）附卷可參，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本件係警方於000年00月間輔助檢察官查察本屆（次）選舉賄選時，經由監聽屏東縣高樹鄉林姓村民電話，發現被告張振亮涉嫌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再參酌民眾檢舉等相關事證後，合理懷疑參選人即被告張振亮涉嫌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款項予其好友即被告江志鵬，欲透過被告江志鵬將賄選款項轉交予樁腳，每人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由該些樁腳以每票1,000元代（對）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賄選，後經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被告江志鵬發交予屏東縣調查站調查官詢問，被告江志鵬供稱「被告張振亮與其相約於000年0月間（詳細日期已忘記，經查係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詳後述）於黃Ｏ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金，並要被告江志鵬將該現金轉發予前述樁腳等人，然被告江志鵬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調查站人員陪同至該工寮將該30萬元賄選現金查扣等情，業據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屏廉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覆在卷（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128頁），並有門號0000000000與門號0000000000於111年10月27日18時13分監聽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他152卷第295至296、330至331頁）。另屏東縣調查站人員綜合被告江志鵬所述「其係於000年00月間某日晚間接獲被告張振亮聯絡相約於屏東縣高樹鄉公平路1之6號住處旁鐵皮屋見面，被告張振亮並於該處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其2人見面結束後，被告江志鵬即前往其配偶陳麗華名下屏東縣○○鄉○○段000地號上之工寮，將上開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藏放於該處」，再經調閱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1年10月份通聯紀錄，發現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月20日晚間20時45分與被告江志鵬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通話時間45秒，當時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基地台係位於屏東縣○○鄉○○村○○○段地號，而泰山村與被告江志鵬住處之田子村相鄰等情，有卷附屏東縣調查站111年12月13日職務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1年10月20日之通聯紀錄、111年12月13日蒐證照片（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3至153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查詢「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所有權人陳麗華）」及被告江志鵬手繪本案藏放賄款之工寮內外部配置圖（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至17、167至168頁）可佐。基此，可知本件係屏東縣警察局員警於監聽高樹鄉林姓村民電話中，有人提及被告張振亮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始發動調查，經警方執行搜索查扣之被告張振亮及江志鵬所持手機，復勘驗其2人在競選期間有互為連絡，嗣被告江志鵬帶同檢調人員至其藏匿該30萬元現金之工寮，亦確實查扣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足見上開監聽內容及民眾檢舉等相關證據所示被告2人涉嫌欲以金錢向高樹地區之投票權人（即樁腳或選民等）賄選等情，並非無據。
㈢、再查：
　⒈證人即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證（供）述：「（…經過詳情為何？）印象中張振亮當時傍晚（日期我忘記）跟我約好來找我，他說他會經過黃Ｏ谷住家附近，我們就約在黃Ｏ谷住家隔壁的工寮，那時候他拿出1包報紙包的物品給我，並要我發給樁腳，雖然他沒有明說，但我知道那是現金，我向他表示不要收，他說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費用，後來回家後我打開，就看到3疊千元大鈔，我直覺就是30萬現金，我另外拿塑膠袋（以免下雨被弄濕）將該3疊現金與原本的報紙包在一起，藏在我的工寮裡面。」、「我的工寮是在田子村石城路邊農地，這塊地是我與朋友共同持分，我是藏放在工寮內，進入屋後，前方有3個水桶，左手邊有放置農藥瓶的塑膠籃，我就將前開現金與農藥放在一起，我願主動手繪現場概略配置圖給貴單位參考。」、「（前開30萬元後續你如何處置？）我都沒有發放，因為我覺得會構成賄選，所以都一直放在工寮中不敢動用。」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6至10頁）。復於同日檢察官偵訊時陳述並具結證稱：「在111年9月份，正確的日期我忘了，是晚上9點多快10點大概那個時間（按：應係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詳上開㈡所述），張振亮有打LINE的電話給我，他打電話給我說要來高樹鄉鹽樹村找我，高樹鄉鹽樹村是黃Ｏ谷放車子的地方，張振亮跟我說『這個你拿去處理樁腳（臺語）去幫忙拉票』，後來有跟我聊到選情，詢問鄉長是否競爭。張振亮拿給我用報紙包著，但沒有用東西綁著，長長的東西。張振亮一離開後我就發現裡面是錢，1疊是10萬元，不是全新的鈔票，有3疊，我忘記是用橡皮筋還是用類似銀行領錢用紙綁起來，3疊是長長的平放。」、「我先照張振亮原本的包裝裝回去，帶回去我自己的田裡，我的田在高樹鄉田子村石城路的農地，我把錢放在農地的工寮，放在放農藥的一個籃子內，我有重新打開，我再多用塑膠袋包起來，因為怕下雨。」、「張振亮是要我找樁腳，請樁腳幫張振亮拉票，是要給樁腳的走路工，叫我自己去找樁腳，叫我這些錢去處理樁腳。」、「因為張振亮叫我用在樁腳，我也怕會構成賄選。」、「我與張振亮之間沒有仇恨或糾紛，我承認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行賄罪」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30至40頁）。再於同日檢察官偵訊時陳稱：「（張振亮何時何地交付上開30萬元現金給你？交待你如何運用？）在鹽樹村黃Ｏ谷他家，是在10月份某天晚上先打電話給我，跟我說要約在黃Ｏ谷的家隔壁的田了解選舉的狀況，這通電話掛斷後半個鐘頭，我騎機車去該處，張振亮開車過來，那時候晚上我沒看清楚他開得是什麼車，他到了之後我們在聊天，我們談鄉長的選情，後來就在討論屏東縣第2選區的12個議員候選人誰得票會比較多，我們聊完之後，張振亮拿了1包用報紙包的東西給我，跟我說『你怎麼去處理』，這個很敏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些樁腳。」、「樁腳就是要幫忙找選民支持他。」、「（如何請選民支持他？）看有沒有錢要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腳，幫他拉票，請樁腳找選民支持他。」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2頁），並有被告江志鵬手繪之現場概略配置圖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至17頁）。
　⒉承上，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證）稱「被告張振亮有於111年10月20日晚上某時，在屏東縣高樹鄉公平路1之6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並請託被告江志鵬用以發放予該選區內之樁腳」等情綦詳。至其所述交付該30萬元現金之對象，名義上或有「樁腳」、「選民」之別，然最終均是欲藉由被告江志鵬在高樹地區之豐富人脈（按：被告江志鵬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及公所秘書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3頁），授權由被告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樁腳或選民）行求賄絡，冀以拓展被告張振亮在該地區票源之目的，並無不同（按：被告張振亮於本院供稱：…江志鵬是我當代表主席時，我就認識他，高樹鄉沒有民進黨提名的人選，我就去拜託江志鵬，因為江志鵬有當過公所秘書等，人頭比較熟…，見本院選上訴卷第184頁）。換言之，不論是被告江志鵬先將該30萬元現金分散交給其在該地之所謂「樁腳」（亦是有投票權之選民）後，再由各該「樁腳」另持以向其他投票權人行賄，或由被告江志鵬直接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其所謂「樁腳」、「選民」等）行賄，經核均同樣是以透過買票之方式，藉此提高被告張振亮在該高樹地區之得票數，以期能順利當選，是縱其行賄方式稍有不同，但就犯罪之目的及效果而言，則無二致，故尚難以此枝節之差異、或被告江志鵬較為保留、委婉之陳述，即謂被告2人無本件共同行賄之犯行。復參酌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前往屏東縣調查站說明被告張振亮交付其供賄選使用之30萬元，經檢察官訊問後，被告江志鵬係本於自由意志，自願引領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寮內取出其藏放之30萬元，可見被告江志鵬當時應尚未知悉檢調所掌握之證據或被告張振亮之說詞為何（按：此前調查員及檢察官均尚未就此部分對被告張振亮進行訊《詢》問），衡情其所受外力之干預較小，所述內容又有扣案30萬元現金可佐，佐以被告張振亮亦坦承該30萬元確係其交予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選舉使用無誤（按：只是辯稱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之用），足徵被告江志鵬上開於111年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內容，應較符合實情而可採信。　
㈣、雖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陳述被告張振亮於上開時間、地點交給其30萬元並請其發放後，另自111年12月13日調詢及偵訊起改稱該30萬元是被告張振亮要其「辦理選舉說明會」之用，而被告2人亦據此否認有本件共同預備行賄犯行。然查：
　⒈關於被告張振亮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現金用途為何，被告江志鵬先後於調詢、偵訊及原審有「給樁腳」、「叫被告江志鵬去找自己的樁腳、讓其自行處理」或「辦理選舉說明會」等。然不論是「給樁腳」或「讓被告江志鵬去找自己的樁腳、讓其自行處理」，被告江志鵬當時主觀上亦認知被告張振亮要其去找樁腳（買票），叫其將該30萬元去處理樁腳，會構成賄選，此由被告江志鵬經檢察官訊以「錢你為什麼藏在工寮裡沒有發下去？」，被告江志鵬回答：「因為電視常常宣導如果在選舉期間發錢會構成賄選，會害到我發錢的樁腳」等語即明（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2頁）。　　　
　⒉至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2月13日起雖改稱該30萬元係被告張振亮要其「辦理選舉說明會」云云。惟查：
　⑴被告江志鵬藏放該30萬元現金之處所（工寮）十分隱匿，包裹現金及放置位置顯非一般可得知悉，此有屏東縣調查站調查員全程錄影可證（參見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調往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1頁工寮外觀照片），堪認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亮所交付30萬元係請託其用以發放予「樁腳」（或稱選民，即具有投票權之選民）等語，乃其自願、真摯且真實之陳述。佐以，被告江志鵬於調詢及偵訊始終證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於上開時間、地點交付之現金30萬元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等語，則倘被告張振亮交付該30萬元時，並未請託被告江志鵬發放給選區內之有投票權樁腳（選民）用以賄選，只是單純請被告江志鵬幫忙辦理選舉說明會，衡情被告江志鵬豈需刻意將供「正當用途」使用之30萬元藏放在一般人不易發現之工寮內（按：辦理選舉說明會乃合法行為），顯悖於社會經驗法則。又被告2人雖一再辯稱該30萬元是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惟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後，至該筆現金於111年11月25日經被告江志鵬帶同檢調人員查扣為止，前後歷經1個多月，未見被告張振亮與被告江志鵬間有何具體討論辦理選舉說明會或催促辦理之情形（例如：召開時間、地點、內容、與會人員、租帳蓬、架設講台或煮飯湯等），此有扣案之被告2人使用之手機內容可參（參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43至61頁、111年度選他152卷第123至127頁所示內容）；再佐以被告江志鵬於本院亦供稱：我沒有幫被告張振亮辦過競選說明會之經驗，被告張振亮沒有指定說要在那裡辦說明會，也沒有跟我說該30萬元要辦幾場，亦未跟我說辦完之後要提供相關之人工、場地等費用的收據給他等語（見本院選上訴卷第254至255頁）。綜此各情互參，更足認被告2人所辯「該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之說詞，確與常情不符，實難憑採。
　⑵再者，被告2人於偵查中均證稱其等結識已久、彼此間無恩怨或糾紛，顯然具有一定之交情（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7、93、207頁），殊難想像其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有蓄意誣陷被告張振亮之動機及必要，是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亮交付我30萬元係要請託我發放予樁腳」、「張振亮跟我說『你怎麼去處理，這個很敏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些樁腳。」、「看有沒有錢要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腳，幫他拉票，請樁腳找選民支持他。」等詞，應可採信。至被告江志鵬之後雖改稱該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云云，然審酌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均未曾提及該30萬元係作為「選舉說明會」使用，再參以被告江志鵬曾擔任鄉民代表、鄉公所秘書等公職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按：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供稱其擔任高樹鄉鄉民代表35年、公所秘書6、7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3頁），對於賄選行為所涉法規理當知之甚稔，依其智識、經驗，斷無可能就被告張振亮於競選期間內所交付之30萬元係請其用以「發放予樁腳賄選」或「辦理選舉說明會」會產生誤解，況被告江志鵬之後亦未有籌辦選舉說明會之具體行為（已如前述），反異於常情，而將該30萬元藏匿在隱蔽之工寮內，再參酌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2月15日偵訊起亦同被告江志鵬之更異說詞（即該筆30萬元係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而稱該30萬元係要供辦選舉說明會之用（見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2月15日偵訊及後來之供述，不逐一列載），依此時序，已難排除被告江志鵬嗣自111年12月13日起之翻異說法，係為廻護、附和被告張振亮所為不實說詞，實難採信。
  ⒊被告江志鵬於本院雖辯稱：因為其住家老舊、沒有鎖，怕該30萬元會遺失，而工寮較隱密、不會遺失云云。然查：
　⑴觀之卷附被告江志鵬位在屏東縣○○鄉○○村○○路00號住處之房屋外觀（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頁所示照片），顯示該房屋與一般傳統之三合院大致相同，外觀結構完整，並無明顯破損或老舊而有不堪供一般人日常生活起居之情形，尚難認有因老舊而不能安裝門鎖或在屋內存放金錢。反觀被告江志鵬藏放30萬元現金之工寮（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頁所示照片），外觀甚為簡陋，實難想像一般人會將大筆現金藏（存）放在該處，該工寮之結構、設備，充其量只能供堆置一般供務農使用之物品，此由被告江志鵬於原審證稱：「（工寮中還有放其他存款或貴重物品嗎？）都沒有，那些是農藥、農具、噴藥機。」等語即明（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58頁）；再佐以被告江志鵬供稱：其兒子當時係住在其隔壁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61至362頁），是縱認被告江志鵬認為其住家老舊、怕金錢遭竊，衡情亦可就近將該筆現金寄放在其兒子住處，或於實際辦理各場選舉說明會時（按：此辯詞為本院所不採），再逐一向被告張振亮請款即可，又何必大費周章另攜至偏僻之工寮藏放，凡此均與一般常人之正常作法迥異，足認該30萬元應係被告張振亮交予被告江志鵬供向投票權人行賄之用無誤。
　⑵另被告江志鵬於本院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4月1日屏院崑民執戊字第99司執32363號執行命令影本（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05至109頁），則僅係執行法院就債務人（被告江志鵬）對第三人屏東縣高樹鄉公所之每月薪資債權，自即日起，應依本命令移轉於債權人（即支付轉給命令），此部分僅屬民事強制執行之範疇，與刑事案件之搜索、扣押不同，執行法院並不會逕予搜索、查扣其屋內所存放之現金，縱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30萬元現金時，其債信仍有不佳之情形（按：該執行命令係102年間，惟本件案發時間係111年10至11月間），然其將該30萬元放在家中，亦不用特別擔心會遭執行法院扣押，故亦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有將該筆30萬元現金藏放在工寮內之必要。
　⒋至被告江志鵬辯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云。然查：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隨即攜至上址工寮內藏放，至其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查扣為止，於長達1個多月時間，均未見有返還被告張振亮之具體作為，已難認其有返還該款項之真意。再參以被告張振亮於偵訊證稱：我交付該30萬元給被告江志鵬時，他跟我說要辦辦看（指辦理選舉說明會），就這樣。說完再見我就開車走，他（意指被告江志鵬，下同）也騎車走。我當九如鄉長時他是高樹鄉公所秘書。他之前當過（高樹鄉）代表會主席及公所秘書，因為當地沒有人認識我，我想要打知名度。他是幫我拉票的助選員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207、209、236頁，本院選上訴卷第133至134頁）。足認被告張振亮係因其對高樹地區之有投票權選民較不熟悉，藉由被告江志鵬在當地之豐富人脈，欲向該地之選民發放現金賄選以拓展其票源之目的，且被告2人至遲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收受該30萬元現金時，彼此已有共同預備行賄之合意，茲礙於檢警調之查賄行動甚為積極，被告江志鵬尚未覓得適當之行賄時機，而在未及將該30萬元持向投票權人賄選前即被查獲，其等之賄選行為因而止於預備行求階段，並非被告江志鵬自始即無賄選故意或另有中止賄選之意（按：被告江志鵬於偵訊證稱：因為上一屆的選舉，高樹鄉田子村我所在的區域抓了好幾件賄選的案件，所以我不敢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35頁），此由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時並未表露拒絕之意，嗣後亦未主動將該筆現金返還被告張振亮，亦可明瞭。因此，尚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並無本件預備賄選犯行。　
㈤、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固明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又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告或共犯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或共犯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或共犯之自白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再證人之陳述前後雖有差異或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得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故補強證據的作用，係在補足共犯自白的真實性，且不論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皆可作為補強證據，且不以補強證人證述內容的全部為必要。查本件係起因於警調於輔助檢察官查察賄選時，透過監聽發現被告張振亮涉嫌賄選，經參酌其他如民眾檢舉等相關資料，合理懷疑被告張振亮交付賄款金錢予被告江志鵬，再依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於調詢及偵訊之證述（按：被告江志鵬於檢察官偵訊時坦承有本件預備賄選犯行），進一步發現被告張振亮有交付30萬元供被告江志鵬向有投票權之選民（或稱樁腳）賄選，嗣檢調人員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萬元現金，核與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之自白相符，況被告張振亮亦坦認該30萬元確係其交付予被告江志鵬，此情均有相關證據在卷可查，復審酌被告2人所辯該30萬元係要「辦理選舉說明會」之詞不實，且被告江志鵬當時之住處亦無因老舊而無法存放金錢之情事，況該工寮所處位置、設備均甚為偏僻、簡陋，顯非一般人會藏放金錢之適當處所，經本院綜合卷內各項證據互參剖析後，足以認定被告2人確有本件共同預備賄選之犯罪事實（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並非僅以被告或共犯江志鵬之自白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至為明確。
㈥、綜上所述，被告2人於本院所辯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5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修正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88號、97年度台上字第24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基於對於上開選區有投票權人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行使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張振亮交付預備賄賂使用之現金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而被告江志鵬於收受後，將之藏放在工寮內伺機發放，然礙於檢警查緝賄選甚嚴，在尚未覓得適當時機向該選區之投票權人行求賄賂前即遭查獲，稽其2人之行為，顯係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該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然鑑於上揭原因始尚未著手實行投票行賄犯行（即被告江志鵬尚未告知或轉交予該選舉之有投票權人），自該當預備投票行賄犯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被告2人就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㈡、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所明定。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偵查中）自白其前揭犯行，已如前述，自符合該規定，自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㈢、另就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出其藏放30萬元現金地點及交出該金錢前，檢調是否已掌握相關事證，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罪嫌部分，經本院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函詢覆以：「經查，本署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於111年11月23日實施首波搜索、拘提行動時，本已掌握江志鵬之相關犯罪事證，故而將其列為搜索、拘提之對象。」等語，有該署113年2月22日屏檢錦崑111選偵90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憑（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19頁）；而屏東縣調查站亦覆稱：「依…檢舉筆錄，屏東縣第2選區縣議員參選人張振亮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款項予好友江志鵬，欲透過江志鵬將賄選款項轉交予樁腳陳Ｏ長、黃Ｏ谷…8人，每人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由該些樁腳以每票1,000元之代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賄選，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良股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涉嫌人江志鵬發交予本站調查官詢問，江員供稱，張振亮與渠相約於…黃Ｏ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金，並要江員將該現金轉發予前述樁腳陳Ｏ長等人，然江員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本站人員陪同至該工寮將該30萬元賄選現金查扣。依江志鵬前開供述，與檢舉人檢舉內容吻合，故本案於執行傳喚江志鵬本人前，本站已掌握該賄選款項已交予江志鵬本人，而尚未發放予選區選民。」等語，此有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屏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可參（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128頁）。據此，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供述暨引領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其藏放之30萬元前，檢調人員已事先掌握相關事證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自無從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且亦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4項（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或第5項後段（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減免其刑規定不符，併予敘明。　
㈣、末按中止犯之成立，以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因己意中止者為要件。所謂著手，必須從客觀方面可認其實行行為已經開始者而言，若實行行為未曾開始，而其所為尚係著手以前之準備行為，只能謂之預備。如有預備罪之犯罪，於預備中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按諸一般法理，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決條件，預備尚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若該犯罪之預備行為，至可以成立之程度，而無相當於中止減免之規定，自不得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是此情形，刑法上如設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實無中止犯之適用。再為區別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及「可罰程度」，以故意之結果犯言，可約略分為決意、預備、著手實行、完成行為及發生結果等五個階段，所謂「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是。而所謂「於預備中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因法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其前提仍須該行為人產生犯罪決意（行為人萌生從事某一犯罪行為之意思決定，純屬行為人之主觀意念），已完成實現某一犯罪決意之準備行為，合乎預備犯之構成要件，始足當之，否則，該行為既不構成預備犯，應不為罪，自無中止與否及如何處罰之可言（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江志鵬雖供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云，然本件被告江志鵬確有預備賄選犯意，且亦無中止賄選之意，已詳如前述；又縱認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後，有任意不再進行之情形，然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決條件，預備尚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被告2人既有預備賄選之犯意，並有具體之預備賄選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自不得因被告江志鵬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此種情形，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既設有處罰預備罪（犯）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並無中止犯之適用，併予敘明。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張振亮為期能當選，與廖芳淑（業經原審判決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告張振亮及不詳之甲男搭乘不詳之乙男所駕駛之車輛，於111年10月21日22時2分許前往廖芳淑位於住屏東縣○○鄉○○○00號住處旁巷子，被告張振亮當面委由廖芳淑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交付行賄款項予上開選舉之有投票權人，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張振亮並當面告知廖芳淑將於數日後託人轉交行賄款項予廖芳淑後，與甲男、乙男一同離去，張振亮另於不詳時、地，指示甲男或乙男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單獨前往廖芳淑上址住處內，當面交付行賄款項9 萬元予廖芳淑。嗣廖芳淑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振亮指示交付之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⑴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另委託廖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母親廖陳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而應允之。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並未經告知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⑵廖芳淑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振亮指示交付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 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另委託廖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母親廖陳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允。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並未經告知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⑶廖芳淑另於上開⑵所示時、地，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雪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廖Ｏ雪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允之。⑷廖芳淑再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以每票500元對價，委託廖Ｏ雪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女兒黃Ｏ雲，另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廖Ｏ雪兒子黃Ｏ漢，同時請廖Ｏ雪轉達黃Ｏ雲、黃Ｏ漢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分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500元而應允。然廖Ｏ雪代收之上開行賄款項500元、500元，均未經告知或轉交予黃Ｏ雲、黃Ｏ漢，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而認被告張振亮與被告廖芳淑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張振亮此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易言之，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振亮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係以被告張振亮之供述、證人廖芳淑、廖Ｏ彥、廖Ｏ雪之證述、廖芳淑住處外於111年10月21日22時2分許至同日22時8分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暨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111年12月19日偵查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基地台位置查詢結果、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21時53分許基地台位置、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22時16分許基地台位置、廖芳淑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14日止通話紀錄擷圖、廖芳淑與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1月17日起至111年11月18日止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扣案之廖芳淑交付予廖Ｏ彥、廖Ｏ雪之行賄款項等為主要論據。
㈣、惟訊據被告張振亮否認有此部分交付賄賂犯行，辯稱：我沒有叫廖芳淑幫我買票，我這次選舉之前跟廖芳淑見面，跟她拜託希望可以支持我，沒有其他的了等語。經查：
　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審究同案被告廖芳淑所為證述是否無重大瑕疵，及是否具有充分之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同案被告廖芳淑所述屬實。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證述如下：⑴於111年11月23日偵查中稱：張振亮開車載他兩個朋友共三個人來我家找我，跟我講找熟一點的人投票再給他們錢，隔天上開不是張振亮的另外兩個其中一個人就開車來我家拿9萬元給我，並跟我說「把錢發一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9頁）。⑵於111年11月23日上午警詢稱：10月24日中午吃飽飯後不知名的男子進來找我，並點清9萬元給我，跟我交代說：「這亮阿的，小心一點，人家抓很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17頁）；同日下午警詢稱：24日拿給我錢那個人跟我說，9萬裡面的1萬元是要給我的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3頁）。⑶111年11月24日羈押訊問稱：張振亮跟拿錢那個人一起來找我，叫我要低調點，並沒有說到要買票等語（見原審聲羈卷第21頁）。⑷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稱：張振亮在111年10月21日來找我時，就有跟我說九如不要發賄選金，要發其他鄉鎮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01頁）。⑸於111年12月12日偵查中稱：抽籤當天晚上張振亮跟兩個男生來找我，再過兩天，跟張振亮一起來的兩個男生中其中一個人來我家找我，並說現金9萬元是要買張振亮的票，我有聽到張振亮在我面前說會請他的朋友拿錢給我（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415至416頁）。⑹於112年6月15日原審審理時稱：對方說9萬元是要讓我買票的錢，沒有說其中1萬元要給我，張振亮沒有講過幾天會有人送錢來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38至339、343頁）。基此，依證人廖芳淑歷次證述，可知其就「被告張振亮有無親自請託其幫忙買票」、「對方交付賄選金9萬元時，有無表明其中1萬元是要給被告」及「被告張振亮有無表示會託人拿錢過去」等節，前後之證述有明顯之歧異，且是否確有不詳之人交付其9萬元一節，只有證人廖芳淑片面供述，別無補強證據佐證其所述之內容；而扣案現金46,900元（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5），雖係證人廖芳淑所提出，然證人廖芳淑於警詢時即稱：賄選金我先拿去付治療癌症的醫療費用，我會再領出來給警方查扣，查扣的現金是鄉公所給我的補助跟我老公的薪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15頁），則扣案之現金46,900元顯非當初被告張振亮託人交付予證人廖芳淑之金錢，該46,900元之證據價值應等同於證人廖芳淑所為證述，自無法為其證詞之補強證據。
　⒊再者，證人廖芳淑於111年12月12日偵查中證稱：我打算選舉完再去領9萬元還給張振亮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416頁），然如被告張振亮因央請廖芳淑為其買票而託人交付9萬元予證人廖芳淑，證人廖芳淑應會自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該9萬元款項內支出向他人行賄買票，豈有用證人廖芳淑自己的錢買票，而於選舉後再將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9萬元全額返還予被告張振亮之理，證人廖芳淑所述顯與常理不符。至證人廖芳淑住處外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95至103、199至204頁），僅能見於111年10月21日22時2分許有3人在該處碰面、談話，然在無法得知具體談話內容為何之情況下，自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上開不利於被告張振亮之證述係屬實在。另由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歷次證述內容，可知其等均未見聞被告張振亮有何與證人廖芳淑共犯買票之犯行，或有交付賄款資金給證人廖芳淑之犯行，僅係單純見聞證人廖芳淑交付賄款並要求投票支持被告張振亮而已，是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所證內容及所提出現金各1,000元、1,500元，僅係佐證證人廖芳淑自白其有交付賄款予證人廖Ｏ彥、廖Ｏ雪行賄之補強證據，無從證明被告張振亮有央請證人廖芳淑行賄買票，亦無以作為與證人廖芳淑共同犯罪之依據。此外，檢察官所提出被告張振亮所持用手機之基地台位置僅得認定被告張振亮當時所在地區，另被告張振亮與證人廖芳淑之通話紀錄擷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亦僅得認定其等有所聯繫，均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之上開不利於被告張振亮之陳述係屬實在。
㈤、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張振亮犯投票交付賄賂罪，而為被告張振亮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張振亮無論尋找幾位樁腳替其行賄或預備行賄，所侵害均僅成立一個行賄罪，而樁腳廖芳淑、江志鵬之證詞均具有獨立之證據價值，得相互補強，不應割裂評價，而應將其等之證詞綜合觀之，並與卷內其他證據共同評價，而為被告張振亮所涉投票行賄罪部分有無達到有罪心證門檻。被告張振亮既有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作為預備賄選之用，可佐廖芳淑證述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月21日抽籤後，有囑人交付9萬元現金給她向屏東縣第2選區選民行賄一情可信云云。惟查：稽之卷內證據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江志鵬之供述，可知其2人本件被訴賄選之犯罪事實不同（詳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所載），彼此間亦無資金共通或犯意聯絡之情形，難認有何關聯性可言，是檢察官僅以被告張振亮無論尋找幾位樁腳替其行賄或預備行賄，因所侵害均僅成立一個行賄罪，逕以被告張振亮及江志鵬有上述共同預備賄選犯行，據為被告張振亮有囑人交付9萬元現金給廖芳淑向該選區之投票權人行賄一情可信，尚屬牽强，為本院所不採。又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佐證被告張振亮確有此部分交付賄賂犯行，而其他上訴意旨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認定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按：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並無理由）。　
㈥、綜上，本件綜合檢察官所舉證據暨卷內事證，仍不足以證明被告張振亮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投票交付賄賂犯行，依前開說明，本應就此部分判決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則與前揭有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上訴論斷：
㈠、本件被告2人就扣案30萬元現金部分，均係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審未予詳查，遽為被告2人此部分為無罪判決，尚有未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就被告張振亮被訴投票交付賄賂部分判決無罪不當（即被訴與廖芳淑共同交付賄賂部分），雖無理由（詳前「不另為無罪諭知」所述）；惟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被告張振亮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部分判決無罪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張振亮、江志鵬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民主政治之基石建立在公平、公正之選舉制度，使選民得以在候選人公平競選之程序中，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之重要公職。以賄選方式當選者，為回收其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務之機會，圖謀不法之利益，導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同時腐蝕民主政治之根基。是以，公職人員選舉為民主重要機制，賄選足以導致不公平之選舉結果，破壞選舉之純潔、公平與公正風氣甚鉅，為斷絕黑金及推行公平選舉，以選出最適合人選為國、為民服務，國家乃不斷強力宣導、教育人民不可賄選。被告張振亮為二專畢業，曾擔任九如鄉長，另被告江志鵬為高中畢業，曾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及公所秘書達數十年之久，可見其2人均有參與民主選舉之豐富經驗，並擔任公職多年，對此當知之甚詳。詎被告張振亮為求順利當選本屆縣議員，竟不顧國家不斷強力宣導及教育，萌生向選民賄選犯意，不惜從事觸法之預備賄選行為，透過在高樹地區具有豐富人脈之友人即被告被告江志鵬，向該選區內之有投票權選民以金錢賄選，並提供而交付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供賄選使用，被告江志鵬明知此情，竟予允諾。再參酌被告張振亮身為本屆縣議員選舉之候選人，係實際提供金錢供賄選之人，倘遂行賄選犯行，亦是本件犯罪之最大（終）受益者，且預備行賄之金額高達30萬元，倘未及時為檢警查獲，則以情資所示每票1,000元計算，賄選之票數將高達300票之多（即30萬元÷每人《票》1,000元＝300票），如此將會對該（屆）選區之縣議員選舉結果造成重大影響，犯罪情節非輕，且犯後亦未見有何悔悟、知錯之意；另被告江志鵬則是基於友誼而應允，惟尚未將該現金持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賄選，犯罪所生之危害較輕，且於111年11月25日第1次調詢及偵訊時曾自白有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難謂全無悔悟、知錯之意，縱其於後續之偵審期間改口否認犯罪，並附和被告張振亮「辦理選舉說明會」之說詞，但整體而言，其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均較被告張振亮為輕且佳。復參酌被告張振亮有賭博、傷害等前案紀錄，被告江志鵬則無其他前案紀錄之素行（見卷附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其2人歷次於偵審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詳卷，不逐一列載）及上述犯罪之動機、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江志鵬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另審酌被告2人之犯罪情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規定，分別諭知如主文第二項、第三項所示褫奪公權期間。
㈢、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苟能證明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查扣案之現金30萬元係被告張振亮交給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預備買票賄選使用，已如前述，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其他扣案物，核與被告2人本件共同預備行求賄賂犯行無涉，或非屬被告2人所有或未供、預備供犯罪使用，均不予宣告沒收，併予敘明。　
參、同案被告廖芳淑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部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怡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修言追加起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9號
                                   112年度選上易字第1 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振亮


選任辯護人  趙家光律師
            洪秀峯律師
被      告  江志鵬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
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訴字第9號、112年度選易字第1號，中華民國
112年10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選偵字第87號、第146號、第147號、第160號、第162號、第
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
年度選偵字第90號、第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
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振亮、江志鵬部分撤銷。
張振亮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捌月。褫奪公權參年。
江志鵬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
扣案預備供行賄所用之賄賂新臺幣參拾萬元沒收。
    事  實
一、張振亮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含屏東縣
    里港鄉、高樹鄉、九如鄉、鹽埔鄉、長治鄉、麟洛鄉、三地
    門鄉、霧臺鄉、瑪家鄉）候選人，為期能於上開選舉順利當
    選，竟與江志鵬共同基於對於該選區有投票權人預備行求賄
    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行使之犯意聯絡，由張振亮於111年10
    月20日21至22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
    當面交付預備賄賂使用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以報
    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3疊）予江志鵬，藉由江志鵬曾
    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公所秘書等職務，在當地人脈較廣
    ，熟悉該地區之住居戶口及投票權情況，委由江志鵬開拓票
    源，約定由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向該選
    區之有投票權人行求賄絡，以約其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
    張振亮之一定行使，而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現金後，將之
    藏放在其位在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
    內伺機發放，然因檢警查緝賄選森嚴，於江志鵬未及轉交予
    該選區之有投票權人前，檢警依調查所得證據而合理懷疑張
    振亮涉嫌交付不詳賄款予其好友江志鵬，欲透過江志鵬向高
    樹地區之投票權人賄選，乃於111年11月23日前往江志鵬位
    在屏東縣○○鄉○○○00號住處搜索（江志鵬兒子江Ｏ勲在場），
    復經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至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
    及屏東地檢署說明張振亮交付其30萬元之經過及用途，並帶
    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30萬元而查
    獲，張振亮、江志鵬之賄選行為因而止於預備行求階段。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
    查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暨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志鵬
    於111年11月25日警（調）詢陳述：本件被告張振亮拿給我
    的30萬元現金是要我發給樁腳，他說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
    費用等語（見111選偵90號卷第9頁），已說明被告張振亮交
    付該30萬元現金之目的及用途；此與其嗣於112年4月17日在
    原審證稱：被告張振亮是說該30萬元是要辦選舉說明會之用
    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135至136頁），前後已有不符。茲
    審酌證人江志鵬111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係其於當日至屏
    東縣調查站說明被告張振亮當面交付其該筆30萬元之過程及
    用途，隨後並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
    萬元當日所製作，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猶新，調查員所
    詢事項具體、明確，而其陳述係調查員依一問一答所製作，
    並無證據證明製作過程中有何不法或不當之情事，且依筆錄
    作成之過程、內容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其於調詢陳述顯非
    憑空捏造構陷，又無來自被告張振亮在場壓力，較無充裕時
    間考量、斟酌利害關係再決定如何供述，其受外力干擾程度
    較低，且調查員在製作完筆錄，復經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
    及調查員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確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
    到其所稱「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無誤，堪認屬於
    較真實之證述。反觀被告江志鵬嗣於112年4月17日在原審之
    證述，因距離案發（111年10月20日）及111年11月25日警詢
    筆錄之時間已相隔數月之久，記憶已不若製作警詢筆錄時清
    晰，復有被告張振亮同庭在場之壓力，其受外力干擾程度較
    高，較難期待其能為真實之證述。綜此，本院認被告江志鵬
    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所為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且所證之經過，亦為證明被告張振亮有無本件預備賄選之犯
    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應有證
    據能力。　　
二、除上開所述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
    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張振亮、江志鵬及其2人
    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選上
    訴卷第207至20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
    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
    本判決未引用部分，則不再贅述。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振亮坦承其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
    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
    候選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間某時許，在屏東縣○○鄉○○
    路0○0號旁鐵皮屋內交付現金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
    之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之事實；另被告江志鵬
    亦坦承其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
    元現金，並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農地工寮
    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惟均否認有檢察官起訴（追加）所指
    共同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行，均辯稱
    ：該筆30萬元是要用於「辦理選舉說明會」（或稱「辦競選
    說明會」），並非要給樁腳（或稱選民）賄選云云。惟查：
㈠、被告張振亮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選舉候選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某時（約20至21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現金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而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後，將之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鄉○○段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並有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3年3月4日屏選二字第1130000527號函暨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1月3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466號公告、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8月18日中選務字第1113150255號公告及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1年11月15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2731號公告在卷可稽（見本院選上訴卷第143至144、171至177、183至185頁，本院選上易卷第100頁）。又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現金30萬元供查扣等情，亦據被告江志鵬供述在卷，並有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30萬元現金）、.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至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擷圖、扣案30萬元現金之蒐證照片等（見111年度選偵182卷第29至49、169至173、229至231）附卷可參，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本件係警方於000年00月間輔助檢察官查察本屆（次）選舉賄選時，經由監聽屏東縣高樹鄉林姓村民電話，發現被告張振亮涉嫌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再參酌民眾檢舉等相關事證後，合理懷疑參選人即被告張振亮涉嫌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款項予其好友即被告江志鵬，欲透過被告江志鵬將賄選款項轉交予樁腳，每人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由該些樁腳以每票1,000元代（對）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賄選，後經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被告江志鵬發交予屏東縣調查站調查官詢問，被告江志鵬供稱「被告張振亮與其相約於000年0月間（詳細日期已忘記，經查係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詳後述）於黃Ｏ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金，並要被告江志鵬將該現金轉發予前述樁腳等人，然被告江志鵬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調查站人員陪同至該工寮將該30萬元賄選現金查扣等情，業據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屏廉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覆在卷（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128頁），並有門號0000000000與門號0000000000於111年10月27日18時13分監聽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他152卷第295至296、330至331頁）。另屏東縣調查站人員綜合被告江志鵬所述「其係於000年00月間某日晚間接獲被告張振亮聯絡相約於屏東縣高樹鄉公平路1之6號住處旁鐵皮屋見面，被告張振亮並於該處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其2人見面結束後，被告江志鵬即前往其配偶陳麗華名下屏東縣○○鄉○○段000地號上之工寮，將上開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藏放於該處」，再經調閱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1年10月份通聯紀錄，發現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月20日晚間20時45分與被告江志鵬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通話時間45秒，當時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基地台係位於屏東縣○○鄉○○村○○○段地號，而泰山村與被告江志鵬住處之田子村相鄰等情，有卷附屏東縣調查站111年12月13日職務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1年10月20日之通聯紀錄、111年12月13日蒐證照片（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3至153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查詢「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所有權人陳麗華）」及被告江志鵬手繪本案藏放賄款之工寮內外部配置圖（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至17、167至168頁）可佐。基此，可知本件係屏東縣警察局員警於監聽高樹鄉林姓村民電話中，有人提及被告張振亮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始發動調查，經警方執行搜索查扣之被告張振亮及江志鵬所持手機，復勘驗其2人在競選期間有互為連絡，嗣被告江志鵬帶同檢調人員至其藏匿該30萬元現金之工寮，亦確實查扣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足見上開監聽內容及民眾檢舉等相關證據所示被告2人涉嫌欲以金錢向高樹地區之投票權人（即樁腳或選民等）賄選等情，並非無據。
㈢、再查：
　⒈證人即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證（供）述：「（…
    經過詳情為何？）印象中張振亮當時傍晚（日期我忘記）跟
    我約好來找我，他說他會經過黃Ｏ谷住家附近，我們就約在黃Ｏ
    谷住家隔壁的工寮，那時候他拿出1包報紙包的物品給我，並
    要我發給樁腳，雖然他沒有明說，但我知道那是現金，我向他
    表示不要收，他說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費用，後來回家後我
    打開，就看到3疊千元大鈔，我直覺就是30萬現金，我另外拿
    塑膠袋（以免下雨被弄濕）將該3疊現金與原本的報紙包在一
    起，藏在我的工寮裡面。」、「我的工寮是在田子村石城路邊農
    地，這塊地是我與朋友共同持分，我是藏放在工寮內，進入
    屋後，前方有3個水桶，左手邊有放置農藥瓶的塑膠籃，我
    就將前開現金與農藥放在一起，我願主動手繪現場概略配置圖
    給貴單位參考。」、「（前開30萬元後續你如何處置？）我都
    沒有發放，因為我覺得會構成賄選，所以都一直放在工寮中不
    敢動用。」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6至10頁）。復於同
    日檢察官偵訊時陳述並具結證稱：「在111年9月份，正確的
    日期我忘了，是晚上9點多快10點大概那個時間（按：應係11
    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詳上開㈡所述），張振亮有打LINE
    的電話給我，他打電話給我說要來高樹鄉鹽樹村找我，高樹鄉
    鹽樹村是黃Ｏ谷放車子的地方，張振亮跟我說『這個你拿去處理樁
    腳（臺語）去幫忙拉票』，後來有跟我聊到選情，詢問鄉長是
    否競爭。張振亮拿給我用報紙包著，但沒有用東西綁著，長
    長的東西。張振亮一離開後我就發現裡面是錢，1疊是10萬元，
    不是全新的鈔票，有3疊，我忘記是用橡皮筋還是用類似銀行領
    錢用紙綁起來，3疊是長長的平放。」、「我先照張振亮原本
    的包裝裝回去，帶回去我自己的田裡，我的田在高樹鄉田子
    村石城路的農地，我把錢放在農地的工寮，放在放農藥的一個
    籃子內，我有重新打開，我再多用塑膠袋包起來，因為怕下
    雨。」、「張振亮是要我找樁腳，請樁腳幫張振亮拉票，是要
    給樁腳的走路工，叫我自己去找樁腳，叫我這些錢去處理樁腳
    。」、「因為張振亮叫我用在樁腳，我也怕會構成賄選。」
    、「我與張振亮之間沒有仇恨或糾紛，我承認有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行賄罪」等語（見111年度
    選偵90卷第30至40頁）。再於同日檢察官偵訊時陳稱：「（
    張振亮何時何地交付上開30萬元現金給你？交待你如何運用
    ？）在鹽樹村黃Ｏ谷他家，是在10月份某天晚上先打電話給
    我，跟我說要約在黃Ｏ谷的家隔壁的田了解選舉的狀況，這通電
    話掛斷後半個鐘頭，我騎機車去該處，張振亮開車過來，那時候
    晚上我沒看清楚他開得是什麼車，他到了之後我們在聊天，我
    們談鄉長的選情，後來就在討論屏東縣第2選區的12個議員候
    選人誰得票會比較多，我們聊完之後，張振亮拿了1包用報紙
    包的東西給我，跟我說『你怎麼去處理』，這個很敏感，我知道
    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些樁腳。」、「樁腳就是要幫忙找
    選民支持他。」、「（如何請選民支持他？）看有沒有錢要
    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腳，幫他拉票，請樁腳找選民支持
    他。」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2頁），並有被告江志
    鵬手繪之現場概略配置圖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
    至17頁）。
　⒉承上，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證）
    稱「被告張振亮有於111年10月20日晚上某時，在屏東縣高樹
    鄉公平路1之6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
    志鵬，並請託被告江志鵬用以發放予該選區內之樁腳」等情
    綦詳。至其所述交付該30萬元現金之對象，名義上或有「樁
    腳」、「選民」之別，然最終均是欲藉由被告江志鵬在高樹
    地區之豐富人脈（按：被告江志鵬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及公
    所秘書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3頁）
    ，授權由被告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向該
    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樁腳或選民）行求賄絡，冀以拓展被
    告張振亮在該地區票源之目的，並無不同（按：被告張振亮
    於本院供稱：…江志鵬是我當代表主席時，我就認識他，高
    樹鄉沒有民進黨提名的人選，我就去拜託江志鵬，因為江志
    鵬有當過公所秘書等，人頭比較熟…，見本院選上訴卷第184
    頁）。換言之，不論是被告江志鵬先將該30萬元現金分散交
    給其在該地之所謂「樁腳」（亦是有投票權之選民）後，再
    由各該「樁腳」另持以向其他投票權人行賄，或由被告江志
    鵬直接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其所謂「樁腳」、「選民
    」等）行賄，經核均同樣是以透過買票之方式，藉此提高被
    告張振亮在該高樹地區之得票數，以期能順利當選，是縱其
    行賄方式稍有不同，但就犯罪之目的及效果而言，則無二致
    ，故尚難以此枝節之差異、或被告江志鵬較為保留、委婉之
    陳述，即謂被告2人無本件共同行賄之犯行。復參酌被告江
    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前往屏東縣調查站說明被告張振亮交付其
    供賄選使用之30萬元，經檢察官訊問後，被告江志鵬係本於
    自由意志，自願引領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寮內取出其
    藏放之30萬元，可見被告江志鵬當時應尚未知悉檢調所掌握
    之證據或被告張振亮之說詞為何（按：此前調查員及檢察官均
    尚未就此部分對被告張振亮進行訊《詢》問），衡情其所受外
    力之干預較小，所述內容又有扣案30萬元現金可佐，佐以被
    告張振亮亦坦承該30萬元確係其交予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選舉
    使用無誤（按：只是辯稱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之用），足徵
    被告江志鵬上開於111年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內容，應
    較符合實情而可採信。　
㈣、雖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陳述被告張振亮於上
    開時間、地點交給其30萬元並請其發放後，另自111年12月1
    3日調詢及偵訊起改稱該30萬元是被告張振亮要其「辦理選
    舉說明會」之用，而被告2人亦據此否認有本件共同預備行賄
    犯行。然查：
　⒈關於被告張振亮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現金用途為何，被告
    江志鵬先後於調詢、偵訊及原審有「給樁腳」、「叫被告江
    志鵬去找自己的樁腳、讓其自行處理」或「辦理選舉說明會」
    等。然不論是「給樁腳」或「讓被告江志鵬去找自己的樁腳、
    讓其自行處理」，被告江志鵬當時主觀上亦認知被告張振亮要
    其去找樁腳（買票），叫其將該30萬元去處理樁腳，會構成
    賄選，此由被告江志鵬經檢察官訊以「錢你為什麼藏在工寮
    裡沒有發下去？」，被告江志鵬回答：「因為電視常常宣導
    如果在選舉期間發錢會構成賄選，會害到我發錢的樁腳」等
    語即明（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2頁）。　　　
　⒉至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2月13日起雖改稱該30萬元係被告張振
    亮要其「辦理選舉說明會」云云。惟查：
　⑴被告江志鵬藏放該30萬元現金之處所（工寮）十分隱匿，包裹
    現金及放置位置顯非一般可得知悉，此有屏東縣調查站調查
    員全程錄影可證（參見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調
    往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111年度選偵9
    0卷第151頁工寮外觀照片），堪認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
    日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亮所交付30萬元係請託其用以發
    放予「樁腳」（或稱選民，即具有投票權之選民）等語，乃
    其自願、真摯且真實之陳述。佐以，被告江志鵬於調詢及偵
    訊始終證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於上開時間、地點交付之現金30
    萬元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等語，則倘被告張振
    亮交付該30萬元時，並未請託被告江志鵬發放給選區內之有
    投票權樁腳（選民）用以賄選，只是單純請被告江志鵬幫忙
    辦理選舉說明會，衡情被告江志鵬豈需刻意將供「正當用途」
    使用之30萬元藏放在一般人不易發現之工寮內（按：辦理選
    舉說明會乃合法行為），顯悖於社會經驗法則。又被告2人
    雖一再辯稱該30萬元是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惟被告張
    振亮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後，至
    該筆現金於111年11月25日經被告江志鵬帶同檢調人員查扣
    為止，前後歷經1個多月，未見被告張振亮與被告江志鵬間
    有何具體討論辦理選舉說明會或催促辦理之情形（例如：召
    開時間、地點、內容、與會人員、租帳蓬、架設講台或煮飯
    湯等），此有扣案之被告2人使用之手機內容可參（參見111
    年度選偵90卷第43至61頁、111年度選他152卷第123至127頁
    所示內容）；再佐以被告江志鵬於本院亦供稱：我沒有幫被
    告張振亮辦過競選說明會之經驗，被告張振亮沒有指定說要
    在那裡辦說明會，也沒有跟我說該30萬元要辦幾場，亦未跟
    我說辦完之後要提供相關之人工、場地等費用的收據給他等
    語（見本院選上訴卷第254至255頁）。綜此各情互參，更足
    認被告2人所辯「該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之
    說詞，確與常情不符，實難憑採。
　⑵再者，被告2人於偵查中均證稱其等結識已久、彼此間無恩怨
    或糾紛，顯然具有一定之交情（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7、93
    、207頁），殊難想像其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有蓄
    意誣陷被告張振亮之動機及必要，是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
    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亮交付我30萬元係要請託
    我發放予樁腳」、「張振亮跟我說『你怎麼去處理，這個很敏感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些樁腳。」、「看有沒
    有錢要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腳，幫他拉票，請樁腳找選
    民支持他。」等詞，應可採信。至被告江志鵬之後雖改稱該
    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云云，然審酌被告江志鵬
    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均未曾提及該30萬元係作
    為「選舉說明會」使用，再參以被告江志鵬曾擔任鄉民代表
    、鄉公所秘書等公職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按：被告江志鵬
    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供稱其擔任高樹鄉鄉民代表35年、公
    所秘書6、7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3頁），對於賄
    選行為所涉法規理當知之甚稔，依其智識、經驗，斷無可能就
    被告張振亮於競選期間內所交付之30萬元係請其用以「發放
    予樁腳賄選」或「辦理選舉說明會」會產生誤解，況被告江
    志鵬之後亦未有籌辦選舉說明會之具體行為（已如前述），
    反異於常情，而將該30萬元藏匿在隱蔽之工寮內，再參酌被
    告張振亮自111年12月15日偵訊起亦同被告江志鵬之更異說
    詞（即該筆30萬元係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而稱該30萬
    元係要供辦選舉說明會之用（見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2月15
    日偵訊及後來之供述，不逐一列載），依此時序，已難排除
    被告江志鵬嗣自111年12月13日起之翻異說法，係為廻護、附
    和被告張振亮所為不實說詞，實難採信。
  ⒊被告江志鵬於本院雖辯稱：因為其住家老舊、沒有鎖，怕該3
    0萬元會遺失，而工寮較隱密、不會遺失云云。然查：
　⑴觀之卷附被告江志鵬位在屏東縣○○鄉○○村○○路00號住處之房
    屋外觀（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頁所示照片），顯示該房
    屋與一般傳統之三合院大致相同，外觀結構完整，並無明顯
    破損或老舊而有不堪供一般人日常生活起居之情形，尚難認
    有因老舊而不能安裝門鎖或在屋內存放金錢。反觀被告江志
    鵬藏放30萬元現金之工寮（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頁所示
    照片），外觀甚為簡陋，實難想像一般人會將大筆現金藏（
    存）放在該處，該工寮之結構、設備，充其量只能供堆置一
    般供務農使用之物品，此由被告江志鵬於原審證稱：「（工
    寮中還有放其他存款或貴重物品嗎？）都沒有，那些是農藥
    、農具、噴藥機。」等語即明（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58頁）
    ；再佐以被告江志鵬供稱：其兒子當時係住在其隔壁等語（
    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61至362頁），是縱認被告江志鵬認為其
    住家老舊、怕金錢遭竊，衡情亦可就近將該筆現金寄放在其
    兒子住處，或於實際辦理各場選舉說明會時（按：此辯詞為
    本院所不採），再逐一向被告張振亮請款即可，又何必大費
    周章另攜至偏僻之工寮藏放，凡此均與一般常人之正常作法
    迥異，足認該30萬元應係被告張振亮交予被告江志鵬供向投
    票權人行賄之用無誤。
　⑵另被告江志鵬於本院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4月1日屏院崑民執戊字第99司執32363號執行命令影本（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05至109頁），則僅係執行法院就債務人（被告江志鵬）對第三人屏東縣高樹鄉公所之每月薪資債權，自即日起，應依本命令移轉於債權人（即支付轉給命令），此部分僅屬民事強制執行之範疇，與刑事案件之搜索、扣押不同，執行法院並不會逕予搜索、查扣其屋內所存放之現金，縱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30萬元現金時，其債信仍有不佳之情形（按：該執行命令係102年間，惟本件案發時間係111年10至11月間），然其將該30萬元放在家中，亦不用特別擔心會遭執行法院扣押，故亦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有將該筆30萬元現金藏放在工寮內之必要。
　⒋至被告江志鵬辯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將
    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云。
    然查：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收受被告張振亮所
    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隨即攜至上址工寮內藏放，至其於11
    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查扣為止，於長達1個
    多月時間，均未見有返還被告張振亮之具體作為，已難認其
    有返還該款項之真意。再參以被告張振亮於偵訊證稱：我交
    付該30萬元給被告江志鵬時，他跟我說要辦辦看（指辦理選
    舉說明會），就這樣。說完再見我就開車走，他（意指被告
    江志鵬，下同）也騎車走。我當九如鄉長時他是高樹鄉公所
    秘書。他之前當過（高樹鄉）代表會主席及公所秘書，因為
    當地沒有人認識我，我想要打知名度。他是幫我拉票的助選
    員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207、209、236頁，本院選上
    訴卷第133至134頁）。足認被告張振亮係因其對高樹地區之
    有投票權選民較不熟悉，藉由被告江志鵬在當地之豐富人脈
    ，欲向該地之選民發放現金賄選以拓展其票源之目的，且被
    告2人至遲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收受該30萬元現金時
    ，彼此已有共同預備行賄之合意，茲礙於檢警調之查賄行動
    甚為積極，被告江志鵬尚未覓得適當之行賄時機，而在未及
    將該30萬元持向投票權人賄選前即被查獲，其等之賄選行為
    因而止於預備行求階段，並非被告江志鵬自始即無賄選故意
    或另有中止賄選之意（按：被告江志鵬於偵訊證稱：因為上
    一屆的選舉，高樹鄉田子村我所在的區域抓了好幾件賄選的
    案件，所以我不敢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35頁），
    此由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時並未表露
    拒絕之意，嗣後亦未主動將該筆現金返還被告張振亮，亦可
    明瞭。因此，尚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並無本件預備賄選犯
    行。　
㈤、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固明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
    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
    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
    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又所謂
    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
    其得以佐證被告或共犯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
    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
    以推斷該被告或共犯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或共
    犯之自白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
    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
    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
    料。再證人之陳述前後雖有差異或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得
    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
    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故補強證據
    的作用，係在補足共犯自白的真實性，且不論是直接證據、
    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皆可作為補強證據，且不以補強證人
    證述內容的全部為必要。查本件係起因於警調於輔助檢察官
    查察賄選時，透過監聽發現被告張振亮涉嫌賄選，經參酌其
    他如民眾檢舉等相關資料，合理懷疑被告張振亮交付賄款金
    錢予被告江志鵬，再依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於調詢
    及偵訊之證述（按：被告江志鵬於檢察官偵訊時坦承有本件
    預備賄選犯行），進一步發現被告張振亮有交付30萬元供被
    告江志鵬向有投票權之選民（或稱樁腳）賄選，嗣檢調人員
    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萬元現金，
    核與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之自白相符
    ，況被告張振亮亦坦認該30萬元確係其交付予被告江志鵬，
    此情均有相關證據在卷可查，復審酌被告2人所辯該30萬元
    係要「辦理選舉說明會」之詞不實，且被告江志鵬當時之住
    處亦無因老舊而無法存放金錢之情事，況該工寮所處位置、
    設備均甚為偏僻、簡陋，顯非一般人會藏放金錢之適當處所
    ，經本院綜合卷內各項證據互參剖析後，足以認定被告2人
    確有本件共同預備賄選之犯罪事實（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
    ，並非僅以被告或共犯江志鵬之自白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
    據，至為明確。
㈥、綜上所述，被告2人於本院所辯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
    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
    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
    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
    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
    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
    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
    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
    ，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
    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
    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
    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
    ，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
    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
    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
    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
    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
    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
    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
    5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
    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
    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
    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
    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
    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上開排除之「預備
    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
    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
    ，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修正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90條之1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
    ，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88號、97
    年度台上字第24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2人基於對於上開選區有投票權人預備行求賄賂
    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行使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張振亮交付預
    備賄賂使用之現金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而被告江志鵬於收
    受後，將之藏放在工寮內伺機發放，然礙於檢警查緝賄選甚
    嚴，在尚未覓得適當時機向該選區之投票權人行求賄賂前即
    遭查獲，稽其2人之行為，顯係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該
    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創設犯罪實現之條
    件，然鑑於上揭原因始尚未著手實行投票行賄犯行（即被告
    江志鵬尚未告知或轉交予該選舉之有投票權人），自該當預
    備投票行賄犯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預備犯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99條第2項）。被告2人就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㈡、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
    所明定。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偵查
    中）自白其前揭犯行，已如前述，自符合該規定，自應依上
    開規定減輕其刑。
㈢、另就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出其藏放30萬元現金地點及交出該金錢前，檢調是否已掌握相關事證，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罪嫌部分，經本院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函詢覆以：「經查，本署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於111年11月23日實施首波搜索、拘提行動時，本已掌握江志鵬之相關犯罪事證，故而將其列為搜索、拘提之對象。」等語，有該署113年2月22日屏檢錦崑111選偵90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憑（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19頁）；而屏東縣調查站亦覆稱：「依…檢舉筆錄，屏東縣第2選區縣議員參選人張振亮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款項予好友江志鵬，欲透過江志鵬將賄選款項轉交予樁腳陳Ｏ長、黃Ｏ谷…8人，每人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由該些樁腳以每票1,000元之代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賄選，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良股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涉嫌人江志鵬發交予本站調查官詢問，江員供稱，張振亮與渠相約於…黃Ｏ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金，並要江員將該現金轉發予前述樁腳陳Ｏ長等人，然江員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本站人員陪同至該工寮將該30萬元賄選現金查扣。依江志鵬前開供述，與檢舉人檢舉內容吻合，故本案於執行傳喚江志鵬本人前，本站已掌握該賄選款項已交予江志鵬本人，而尚未發放予選區選民。」等語，此有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屏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可參（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128頁）。據此，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供述暨引領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其藏放之30萬元前，檢調人員已事先掌握相關事證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自無從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且亦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4項（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或第5項後段（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減免其刑規定不符，併予敘明。　
㈣、末按中止犯之成立，以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因己意中止者為要件。所謂著手，必須從客觀方面可認其實行行為已經開始者而言，若實行行為未曾開始，而其所為尚係著手以前之準備行為，只能謂之預備。如有預備罪之犯罪，於預備中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按諸一般法理，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決條件，預備尚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若該犯罪之預備行為，至可以成立之程度，而無相當於中止減免之規定，自不得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是此情形，刑法上如設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實無中止犯之適用。再為區別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及「可罰程度」，以故意之結果犯言，可約略分為決意、預備、著手實行、完成行為及發生結果等五個階段，所謂「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是。而所謂「於預備中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因法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其前提仍須該行為人產生犯罪決意（行為人萌生從事某一犯罪行為之意思決定，純屬行為人之主觀意念），已完成實現某一犯罪決意之準備行為，合乎預備犯之構成要件，始足當之，否則，該行為既不構成預備犯，應不為罪，自無中止與否及如何處罰之可言（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江志鵬雖供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云，然本件被告江志鵬確有預備賄選犯意，且亦無中止賄選之意，已詳如前述；又縱認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後，有任意不再進行之情形，然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決條件，預備尚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被告2人既有預備賄選之犯意，並有具體之預備賄選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自不得因被告江志鵬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此種情形，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既設有處罰預備罪（犯）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並無中止犯之適用，併予敘明。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張振亮為期能當選，與廖芳淑（業經原審判決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告張振亮及不詳之甲男搭乘不詳之乙男所駕駛之車輛，於111年10月21日22時2分許前往廖芳淑位於住屏東縣○○鄉○○○00號住處旁巷子，被告張振亮當面委由廖芳淑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交付行賄款項予上開選舉之有投票權人，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張振亮並當面告知廖芳淑將於數日後託人轉交行賄款項予廖芳淑後，與甲男、乙男一同離去，張振亮另於不詳時、地，指示甲男或乙男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單獨前往廖芳淑上址住處內，當面交付行賄款項9 萬元予廖芳淑。嗣廖芳淑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振亮指示交付之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⑴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另委託廖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母親廖陳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而應允之。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並未經告知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⑵廖芳淑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振亮指示交付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 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另委託廖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母親廖陳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允。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並未經告知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⑶廖芳淑另於上開⑵所示時、地，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雪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廖Ｏ雪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允之。⑷廖芳淑再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以每票500元對價，委託廖Ｏ雪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女兒黃Ｏ雲，另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廖Ｏ雪兒子黃Ｏ漢，同時請廖Ｏ雪轉達黃Ｏ雲、黃Ｏ漢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分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500元而應允。然廖Ｏ雪代收之上開行賄款項500元、500元，均未經告知或轉交予黃Ｏ雲、黃Ｏ漢，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而認被告張振亮與被告廖芳淑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張振亮此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
    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易言之，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
    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
    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振亮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之交付賄賂罪，係以被告張振亮之供述、證人廖芳淑、廖Ｏ
    彥、廖Ｏ雪之證述、廖芳淑住處外於111年10月21日22時2分許
    至同日22時8分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暨現場監視器錄
    影畫面光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111年12月19日偵
    查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
    日基地台位置查詢結果、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
    於111年10月21日21時53分許基地台位置、被告張振亮持用
    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22時16分許基地台位置
    、廖芳淑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張振亮持用
    門號0000000000號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14日止通
    話紀錄擷圖、廖芳淑與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1月17日起至111
    年11月18日止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扣案之廖芳淑交
    付予廖Ｏ彥、廖Ｏ雪之行賄款項等為主要論據。
㈣、惟訊據被告張振亮否認有此部分交付賄賂犯行，辯稱：我沒
    有叫廖芳淑幫我買票，我這次選舉之前跟廖芳淑見面，跟她
    拜託希望可以支持我，沒有其他的了等語。經查：
　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
    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
    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
    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
    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
    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
    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
    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
    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
    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
    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
    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供述或證
    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
    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
    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
    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
    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
    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審究同案
    被告廖芳淑所為證述是否無重大瑕疵，及是否具有充分之補
    強證據足以佐證同案被告廖芳淑所述屬實。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證述如下：⑴於111年11月23日偵查中
    稱：張振亮開車載他兩個朋友共三個人來我家找我，跟我講
    找熟一點的人投票再給他們錢，隔天上開不是張振亮的另外
    兩個其中一個人就開車來我家拿9萬元給我，並跟我說「把
    錢發一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9頁）。⑵於111年11
    月23日上午警詢稱：10月24日中午吃飽飯後不知名的男子進
    來找我，並點清9萬元給我，跟我交代說：「這亮阿的，小
    心一點，人家抓很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17頁）
    ；同日下午警詢稱：24日拿給我錢那個人跟我說，9萬裡面
    的1萬元是要給我的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3頁）。⑶1
    11年11月24日羈押訊問稱：張振亮跟拿錢那個人一起來找我
    ，叫我要低調點，並沒有說到要買票等語（見原審聲羈卷第
    21頁）。⑷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稱：張振亮在111年10月21
    日來找我時，就有跟我說九如不要發賄選金，要發其他鄉鎮
    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01頁）。⑸於111年12月12日偵
    查中稱：抽籤當天晚上張振亮跟兩個男生來找我，再過兩天
    ，跟張振亮一起來的兩個男生中其中一個人來我家找我，並
    說現金9萬元是要買張振亮的票，我有聽到張振亮在我面前
    說會請他的朋友拿錢給我（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415至416
    頁）。⑹於112年6月15日原審審理時稱：對方說9萬元是要讓
    我買票的錢，沒有說其中1萬元要給我，張振亮沒有講過幾
    天會有人送錢來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38至339、343頁
    ）。基此，依證人廖芳淑歷次證述，可知其就「被告張振亮
    有無親自請託其幫忙買票」、「對方交付賄選金9萬元時，
    有無表明其中1萬元是要給被告」及「被告張振亮有無表示
    會託人拿錢過去」等節，前後之證述有明顯之歧異，且是否
    確有不詳之人交付其9萬元一節，只有證人廖芳淑片面供述
    ，別無補強證據佐證其所述之內容；而扣案現金46,900元（
    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5），雖係證人廖芳淑所提出，然證人
    廖芳淑於警詢時即稱：賄選金我先拿去付治療癌症的醫療費
    用，我會再領出來給警方查扣，查扣的現金是鄉公所給我的
    補助跟我老公的薪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15頁），
    則扣案之現金46,900元顯非當初被告張振亮託人交付予證人
    廖芳淑之金錢，該46,900元之證據價值應等同於證人廖芳淑
    所為證述，自無法為其證詞之補強證據。
　⒊再者，證人廖芳淑於111年12月12日偵查中證稱：我打算選舉
    完再去領9萬元還給張振亮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416
    頁），然如被告張振亮因央請廖芳淑為其買票而託人交付9
    萬元予證人廖芳淑，證人廖芳淑應會自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
    該9萬元款項內支出向他人行賄買票，豈有用證人廖芳淑自
    己的錢買票，而於選舉後再將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9萬元全
    額返還予被告張振亮之理，證人廖芳淑所述顯與常理不符。
    至證人廖芳淑住處外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111年度選
    偵87卷第95至103、199至204頁），僅能見於111年10月21日
    22時2分許有3人在該處碰面、談話，然在無法得知具體談話
    內容為何之情況下，自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上開不利於被告
    張振亮之證述係屬實在。另由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歷次證述內
    容，可知其等均未見聞被告張振亮有何與證人廖芳淑共犯買
    票之犯行，或有交付賄款資金給證人廖芳淑之犯行，僅係單
    純見聞證人廖芳淑交付賄款並要求投票支持被告張振亮而已
    ，是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所證內容及所提出現金各1,000元、1
    ,500元，僅係佐證證人廖芳淑自白其有交付賄款予證人廖Ｏ
    彥、廖Ｏ雪行賄之補強證據，無從證明被告張振亮有央請證
    人廖芳淑行賄買票，亦無以作為與證人廖芳淑共同犯罪之依
    據。此外，檢察官所提出被告張振亮所持用手機之基地台位
    置僅得認定被告張振亮當時所在地區，另被告張振亮與證人
    廖芳淑之通話紀錄擷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亦僅
    得認定其等有所聯繫，均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之上開不利於
    被告張振亮之陳述係屬實在。
㈤、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張振亮犯投票交付賄賂罪，而為被
    告張振亮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
    ：被告張振亮無論尋找幾位樁腳替其行賄或預備行賄，所侵害均
    僅成立一個行賄罪，而樁腳廖芳淑、江志鵬之證詞均具有獨立
    之證據價值，得相互補強，不應割裂評價，而應將其等之證詞
    綜合觀之，並與卷內其他證據共同評價，而為被告張振亮所
    涉投票行賄罪部分有無達到有罪心證門檻。被告張振亮既有
    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作為預備賄選之用，可佐廖芳淑證述
    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月21日抽籤後，有囑人交付9萬元現金
    給她向屏東縣第2選區選民行賄一情可信云云。惟查：稽之
    卷內證據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江志鵬之供述，可知其
    2人本件被訴賄選之犯罪事實不同（詳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
    所載），彼此間亦無資金共通或犯意聯絡之情形，難認有何
    關聯性可言，是檢察官僅以被告張振亮無論尋找幾位樁腳替其
    行賄或預備行賄，因所侵害均僅成立一個行賄罪，逕以被告張振
    亮及江志鵬有上述共同預備賄選犯行，據為被告張振亮有囑
    人交付9萬元現金給廖芳淑向該選區之投票權人行賄一情可
    信，尚屬牽强，為本院所不採。又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
    ，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佐證被告張振亮確有此部分交付
    賄賂犯行，而其他上訴意旨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
    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
    件結論之認定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按：檢察官此部
    分之上訴並無理由）。　
㈥、綜上，本件綜合檢察官所舉證據暨卷內事證，仍不足以證明
    被告張振亮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投票交付賄賂犯行，依前開
    說明，本應就此部分判決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倘成立
    犯罪，則與前揭有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
    罪之諭知。
四、上訴論斷：
㈠、本件被告2人就扣案30萬元現金部分，均係預備犯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99條第2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審未予詳查，遽
    為被告2人此部分為無罪判決，尚有未合。檢察官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就被告張振亮被訴投票交付賄賂部分判決無罪
    不當（即被訴與廖芳淑共同交付賄賂部分），雖無理由（詳
    前「不另為無罪諭知」所述）；惟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被告
    張振亮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部分判決無罪不當，為
    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張振亮、江志鵬部分撤
    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民主政治之基石建立在公平、
    公正之選舉制度，使選民得以在候選人公平競選之程序中，
    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之重要公職。以賄選方式當選
    者，為回收其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務之機會，圖謀不法
    之利益，導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同時腐蝕民主政治
    之根基。是以，公職人員選舉為民主重要機制，賄選足以導
    致不公平之選舉結果，破壞選舉之純潔、公平與公正風氣甚
    鉅，為斷絕黑金及推行公平選舉，以選出最適合人選為國、
    為民服務，國家乃不斷強力宣導、教育人民不可賄選。被告
    張振亮為二專畢業，曾擔任九如鄉長，另被告江志鵬為高中
    畢業，曾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及公所秘書達數十年之久，
    可見其2人均有參與民主選舉之豐富經驗，並擔任公職多年
    ，對此當知之甚詳。詎被告張振亮為求順利當選本屆縣議員
    ，竟不顧國家不斷強力宣導及教育，萌生向選民賄選犯意，
    不惜從事觸法之預備賄選行為，透過在高樹地區具有豐富人
    脈之友人即被告被告江志鵬，向該選區內之有投票權選民以
    金錢賄選，並提供而交付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供賄選使用，
    被告江志鵬明知此情，竟予允諾。再參酌被告張振亮身為本
    屆縣議員選舉之候選人，係實際提供金錢供賄選之人，倘遂
    行賄選犯行，亦是本件犯罪之最大（終）受益者，且預備行
    賄之金額高達30萬元，倘未及時為檢警查獲，則以情資所示
    每票1,000元計算，賄選之票數將高達300票之多（即30萬元
    ÷每人《票》1,000元＝300票），如此將會對該（屆）選區之縣
    議員選舉結果造成重大影響，犯罪情節非輕，且犯後亦未見
    有何悔悟、知錯之意；另被告江志鵬則是基於友誼而應允，
    惟尚未將該現金持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賄選，犯罪所生之
    危害較輕，且於111年11月25日第1次調詢及偵訊時曾自白有
    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難謂全無悔悟、知錯之意，縱其於
    後續之偵審期間改口否認犯罪，並附和被告張振亮「辦理選
    舉說明會」之說詞，但整體而言，其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
    均較被告張振亮為輕且佳。復參酌被告張振亮有賭博、傷害
    等前案紀錄，被告江志鵬則無其他前案紀錄之素行（見卷附
    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其2人歷次於
    偵審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詳卷，不逐一列載）及
    上述犯罪之動機、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
    三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江志鵬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另審酌被告2人之犯罪情節，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規定，分別諭知
    如主文第二項、第三項所示褫奪公權期間。
㈢、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
    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係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苟能證明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
    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查扣案之
    現金30萬元係被告張振亮交給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預備買票賄
    選使用，已如前述，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其他扣案
    物，核與被告2人本件共同預備行求賄賂犯行無涉，或非屬
    被告2人所有或未供、預備供犯罪使用，均不予宣告沒收，
    併予敘明。　
參、同案被告廖芳淑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
    賄賂罪部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不另
    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怡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修言追加起訴，檢察官
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
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上訴字第19號
                                   112年度選上易字第1 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振亮


選任辯護人  趙家光律師
            洪秀峯律師
被      告  江志鵬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選訴字第9號、112年度選易字第1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87號、第146號、第147號、第160號、第162號、第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年度選偵字第90號、第163號、第172號、第182號、第193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張振亮、江志鵬部分撤銷。
張振亮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捌月。褫奪公權參年。
江志鵬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
扣案預備供行賄所用之賄賂新臺幣參拾萬元沒收。
    事  實
一、張振亮係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含屏東縣里港鄉、高樹鄉、九如鄉、鹽埔鄉、長治鄉、麟洛鄉、三地門鄉、霧臺鄉、瑪家鄉）候選人，為期能於上開選舉順利當選，竟與江志鵬共同基於對於該選區有投票權人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行使之犯意聯絡，由張振亮於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預備賄賂使用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3疊）予江志鵬，藉由江志鵬曾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公所秘書等職務，在當地人脈較廣，熟悉該地區之住居戶口及投票權情況，委由江志鵬開拓票源，約定由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向該選區之有投票權人行求賄絡，以約其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而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其位在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伺機發放，然因檢警查緝賄選森嚴，於江志鵬未及轉交予該選區之有投票權人前，檢警依調查所得證據而合理懷疑張振亮涉嫌交付不詳賄款予其好友江志鵬，欲透過江志鵬向高樹地區之投票權人賄選，乃於111年11月23日前往江志鵬位在屏東縣○○鄉○○○00號住處搜索（江志鵬兒子江Ｏ勲在場），復經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至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及屏東地檢署說明張振亮交付其30萬元之經過及用途，並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30萬元而查獲，張振亮、江志鵬之賄選行為因而止於預備行求階段。　
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警（調）詢陳述：本件被告張振亮拿給我的30萬元現金是要我發給樁腳，他說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費用等語（見111選偵90號卷第9頁），已說明被告張振亮交付該30萬元現金之目的及用途；此與其嗣於112年4月17日在原審證稱：被告張振亮是說該30萬元是要辦選舉說明會之用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135至136頁），前後已有不符。茲審酌證人江志鵬111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係其於當日至屏東縣調查站說明被告張振亮當面交付其該筆30萬元之過程及用途，隨後並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萬元當日所製作，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猶新，調查員所詢事項具體、明確，而其陳述係調查員依一問一答所製作，並無證據證明製作過程中有何不法或不當之情事，且依筆錄作成之過程、內容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其於調詢陳述顯非憑空捏造構陷，又無來自被告張振亮在場壓力，較無充裕時間考量、斟酌利害關係再決定如何供述，其受外力干擾程度較低，且調查員在製作完筆錄，復經檢察官偵訊後，檢察官及調查員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確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到其所稱「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無誤，堪認屬於較真實之證述。反觀被告江志鵬嗣於112年4月17日在原審之證述，因距離案發（111年10月20日）及111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之時間已相隔數月之久，記憶已不若製作警詢筆錄時清晰，復有被告張振亮同庭在場之壓力，其受外力干擾程度較高，較難期待其能為真實之證述。綜此，本院認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所為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所證之經過，亦為證明被告張振亮有無本件預備賄選之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應有證據能力。　　
二、除上開所述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張振亮、江志鵬及其2人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選上訴卷第207至208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未引用部分，則不再贅述。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振亮坦承其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候選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間某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交付現金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之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之事實；另被告江志鵬亦坦承其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並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鄉○○段0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惟均否認有檢察官起訴（追加）所指共同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行，均辯稱：該筆30萬元是要用於「辦理選舉說明會」（或稱「辦競選說明會」），並非要給樁腳（或稱選民）賄選云云。惟查：
㈠、被告張振亮係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之111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議會第20屆縣議員第2選區選舉候選人，並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某時（約20至21時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現金30萬元（以報紙包裹每疊100張仟元鈔票共計3疊）予被告江志鵬，而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該30萬元後，將之藏放在其位於屏東縣○○鄉○○段000地號農地工寮中藍色籃子內之事實，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並有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3年3月4日屏選二字第1130000527號函暨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1月3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466號公告、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8月18日中選務字第1113150255號公告及屏東縣選舉委員會111年11月15日屏選一字第11131502731號公告在卷可稽（見本院選上訴卷第143至144、171至177、183至185頁，本院選上易卷第100頁）。又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取出其藏放之現金30萬元供查扣等情，亦據被告江志鵬供述在卷，並有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30萬元現金）、.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至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擷圖、扣案30萬元現金之蒐證照片等（見111年度選偵182卷第29至49、169至173、229至231）附卷可參，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㈡、本件係警方於000年00月間輔助檢察官查察本屆（次）選舉賄選時，經由監聽屏東縣高樹鄉林姓村民電話，發現被告張振亮涉嫌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再參酌民眾檢舉等相關事證後，合理懷疑參選人即被告張振亮涉嫌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款項予其好友即被告江志鵬，欲透過被告江志鵬將賄選款項轉交予樁腳，每人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由該些樁腳以每票1,000元代（對）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賄選，後經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被告江志鵬發交予屏東縣調查站調查官詢問，被告江志鵬供稱「被告張振亮與其相約於000年0月間（詳細日期已忘記，經查係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詳後述）於黃Ｏ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金，並要被告江志鵬將該現金轉發予前述樁腳等人，然被告江志鵬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調查站人員陪同至該工寮將該30萬元賄選現金查扣等情，業據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屏廉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覆在卷（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128頁），並有門號0000000000與門號0000000000於111年10月27日18時13分監聽譯文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他152卷第295至296、330至331頁）。另屏東縣調查站人員綜合被告江志鵬所述「其係於000年00月間某日晚間接獲被告張振亮聯絡相約於屏東縣高樹鄉公平路1之6號住處旁鐵皮屋見面，被告張振亮並於該處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其2人見面結束後，被告江志鵬即前往其配偶陳麗華名下屏東縣○○鄉○○段000地號上之工寮，將上開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現金藏放於該處」，再經調閱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1年10月份通聯紀錄，發現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月20日晚間20時45分與被告江志鵬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通話時間45秒，當時被告張振亮所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基地台係位於屏東縣○○鄉○○村○○○段地號，而泰山村與被告江志鵬住處之田子村相鄰等情，有卷附屏東縣調查站111年12月13日職務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111年10月20日之通聯紀錄、111年12月13日蒐證照片（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3至153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查詢「屏東縣○○鄉○○段000地號（所有權人陳麗華）」及被告江志鵬手繪本案藏放賄款之工寮內外部配置圖（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4至17、167至168頁）可佐。基此，可知本件係屏東縣警察局員警於監聽高樹鄉林姓村民電話中，有人提及被告張振亮要發錢給高樹鄉鄉民，始發動調查，經警方執行搜索查扣之被告張振亮及江志鵬所持手機，復勘驗其2人在競選期間有互為連絡，嗣被告江志鵬帶同檢調人員至其藏匿該30萬元現金之工寮，亦確實查扣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足見上開監聽內容及民眾檢舉等相關證據所示被告2人涉嫌欲以金錢向高樹地區之投票權人（即樁腳或選民等）賄選等情，並非無據。
㈢、再查：
　⒈證人即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證（供）述：「（…經過詳情為何？）印象中張振亮當時傍晚（日期我忘記）跟我約好來找我，他說他會經過黃Ｏ谷住家附近，我們就約在黃Ｏ谷住家隔壁的工寮，那時候他拿出1包報紙包的物品給我，並要我發給樁腳，雖然他沒有明說，但我知道那是現金，我向他表示不要收，他說請別人幫忙還是需要點費用，後來回家後我打開，就看到3疊千元大鈔，我直覺就是30萬現金，我另外拿塑膠袋（以免下雨被弄濕）將該3疊現金與原本的報紙包在一起，藏在我的工寮裡面。」、「我的工寮是在田子村石城路邊農地，這塊地是我與朋友共同持分，我是藏放在工寮內，進入屋後，前方有3個水桶，左手邊有放置農藥瓶的塑膠籃，我就將前開現金與農藥放在一起，我願主動手繪現場概略配置圖給貴單位參考。」、「（前開30萬元後續你如何處置？）我都沒有發放，因為我覺得會構成賄選，所以都一直放在工寮中不敢動用。」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6至10頁）。復於同日檢察官偵訊時陳述並具結證稱：「在111年9月份，正確的日期我忘了，是晚上9點多快10點大概那個時間（按：應係111年10月20日21至22時許，詳上開㈡所述），張振亮有打LINE的電話給我，他打電話給我說要來高樹鄉鹽樹村找我，高樹鄉鹽樹村是黃Ｏ谷放車子的地方，張振亮跟我說『這個你拿去處理樁腳（臺語）去幫忙拉票』，後來有跟我聊到選情，詢問鄉長是否競爭。張振亮拿給我用報紙包著，但沒有用東西綁著，長長的東西。張振亮一離開後我就發現裡面是錢，1疊是10萬元，不是全新的鈔票，有3疊，我忘記是用橡皮筋還是用類似銀行領錢用紙綁起來，3疊是長長的平放。」、「我先照張振亮原本的包裝裝回去，帶回去我自己的田裡，我的田在高樹鄉田子村石城路的農地，我把錢放在農地的工寮，放在放農藥的一個籃子內，我有重新打開，我再多用塑膠袋包起來，因為怕下雨。」、「張振亮是要我找樁腳，請樁腳幫張振亮拉票，是要給樁腳的走路工，叫我自己去找樁腳，叫我這些錢去處理樁腳。」、「因為張振亮叫我用在樁腳，我也怕會構成賄選。」、「我與張振亮之間沒有仇恨或糾紛，我承認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行賄罪」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30至40頁）。再於同日檢察官偵訊時陳稱：「（張振亮何時何地交付上開30萬元現金給你？交待你如何運用？）在鹽樹村黃Ｏ谷他家，是在10月份某天晚上先打電話給我，跟我說要約在黃Ｏ谷的家隔壁的田了解選舉的狀況，這通電話掛斷後半個鐘頭，我騎機車去該處，張振亮開車過來，那時候晚上我沒看清楚他開得是什麼車，他到了之後我們在聊天，我們談鄉長的選情，後來就在討論屏東縣第2選區的12個議員候選人誰得票會比較多，我們聊完之後，張振亮拿了1包用報紙包的東西給我，跟我說『你怎麼去處理』，這個很敏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些樁腳。」、「樁腳就是要幫忙找選民支持他。」、「（如何請選民支持他？）看有沒有錢要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腳，幫他拉票，請樁腳找選民支持他。」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2頁），並有被告江志鵬手繪之現場概略配置圖在卷可參（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至17頁）。
　⒉承上，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證）稱「被告張振亮有於111年10月20日晚上某時，在屏東縣高樹鄉公平路1之6號旁鐵皮屋內，當面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並請託被告江志鵬用以發放予該選區內之樁腳」等情綦詳。至其所述交付該30萬元現金之對象，名義上或有「樁腳」、「選民」之別，然最終均是欲藉由被告江志鵬在高樹地區之豐富人脈（按：被告江志鵬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及公所秘書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3頁），授權由被告江志鵬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樁腳或選民）行求賄絡，冀以拓展被告張振亮在該地區票源之目的，並無不同（按：被告張振亮於本院供稱：…江志鵬是我當代表主席時，我就認識他，高樹鄉沒有民進黨提名的人選，我就去拜託江志鵬，因為江志鵬有當過公所秘書等，人頭比較熟…，見本院選上訴卷第184頁）。換言之，不論是被告江志鵬先將該30萬元現金分散交給其在該地之所謂「樁腳」（亦是有投票權之選民）後，再由各該「樁腳」另持以向其他投票權人行賄，或由被告江志鵬直接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即其所謂「樁腳」、「選民」等）行賄，經核均同樣是以透過買票之方式，藉此提高被告張振亮在該高樹地區之得票數，以期能順利當選，是縱其行賄方式稍有不同，但就犯罪之目的及效果而言，則無二致，故尚難以此枝節之差異、或被告江志鵬較為保留、委婉之陳述，即謂被告2人無本件共同行賄之犯行。復參酌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前往屏東縣調查站說明被告張振亮交付其供賄選使用之30萬元，經檢察官訊問後，被告江志鵬係本於自由意志，自願引領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寮內取出其藏放之30萬元，可見被告江志鵬當時應尚未知悉檢調所掌握之證據或被告張振亮之說詞為何（按：此前調查員及檢察官均尚未就此部分對被告張振亮進行訊《詢》問），衡情其所受外力之干預較小，所述內容又有扣案30萬元現金可佐，佐以被告張振亮亦坦承該30萬元確係其交予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選舉使用無誤（按：只是辯稱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之用），足徵被告江志鵬上開於111年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內容，應較符合實情而可採信。　
㈣、雖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陳述被告張振亮於上開時間、地點交給其30萬元並請其發放後，另自111年12月13日調詢及偵訊起改稱該30萬元是被告張振亮要其「辦理選舉說明會」之用，而被告2人亦據此否認有本件共同預備行賄犯行。然查：
　⒈關於被告張振亮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現金用途為何，被告江志鵬先後於調詢、偵訊及原審有「給樁腳」、「叫被告江志鵬去找自己的樁腳、讓其自行處理」或「辦理選舉說明會」等。然不論是「給樁腳」或「讓被告江志鵬去找自己的樁腳、讓其自行處理」，被告江志鵬當時主觀上亦認知被告張振亮要其去找樁腳（買票），叫其將該30萬元去處理樁腳，會構成賄選，此由被告江志鵬經檢察官訊以「錢你為什麼藏在工寮裡沒有發下去？」，被告江志鵬回答：「因為電視常常宣導如果在選舉期間發錢會構成賄選，會害到我發錢的樁腳」等語即明（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2頁）。　　　
　⒉至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2月13日起雖改稱該30萬元係被告張振亮要其「辦理選舉說明會」云云。惟查：
　⑴被告江志鵬藏放該30萬元現金之處所（工寮）十分隱匿，包裹現金及放置位置顯非一般可得知悉，此有屏東縣調查站調查員全程錄影可證（參見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調往工寮取出30萬元現金之現場錄音錄影畫面及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1頁工寮外觀照片），堪認被告江志鵬於111年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亮所交付30萬元係請託其用以發放予「樁腳」（或稱選民，即具有投票權之選民）等語，乃其自願、真摯且真實之陳述。佐以，被告江志鵬於調詢及偵訊始終證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於上開時間、地點交付之現金30萬元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等語，則倘被告張振亮交付該30萬元時，並未請託被告江志鵬發放給選區內之有投票權樁腳（選民）用以賄選，只是單純請被告江志鵬幫忙辦理選舉說明會，衡情被告江志鵬豈需刻意將供「正當用途」使用之30萬元藏放在一般人不易發現之工寮內（按：辦理選舉說明會乃合法行為），顯悖於社會經驗法則。又被告2人雖一再辯稱該30萬元是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惟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後，至該筆現金於111年11月25日經被告江志鵬帶同檢調人員查扣為止，前後歷經1個多月，未見被告張振亮與被告江志鵬間有何具體討論辦理選舉說明會或催促辦理之情形（例如：召開時間、地點、內容、與會人員、租帳蓬、架設講台或煮飯湯等），此有扣案之被告2人使用之手機內容可參（參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43至61頁、111年度選他152卷第123至127頁所示內容）；再佐以被告江志鵬於本院亦供稱：我沒有幫被告張振亮辦過競選說明會之經驗，被告張振亮沒有指定說要在那裡辦說明會，也沒有跟我說該30萬元要辦幾場，亦未跟我說辦完之後要提供相關之人工、場地等費用的收據給他等語（見本院選上訴卷第254至255頁）。綜此各情互參，更足認被告2人所辯「該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之說詞，確與常情不符，實難憑採。
　⑵再者，被告2人於偵查中均證稱其等結識已久、彼此間無恩怨或糾紛，顯然具有一定之交情（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7、93、207頁），殊難想像其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有蓄意誣陷被告張振亮之動機及必要，是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所述「被告張振亮交付我30萬元係要請託我發放予樁腳」、「張振亮跟我說『你怎麼去處理，這個很敏感』，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叫我去找一些樁腳。」、「看有沒有錢要賄選，叫我去找自己的樁腳，幫他拉票，請樁腳找選民支持他。」等詞，應可採信。至被告江志鵬之後雖改稱該30萬元係要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云云，然審酌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時，均未曾提及該30萬元係作為「選舉說明會」使用，再參以被告江志鵬曾擔任鄉民代表、鄉公所秘書等公職合計長達約40年之久（按：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供稱其擔任高樹鄉鄉民代表35年、公所秘書6、7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93頁），對於賄選行為所涉法規理當知之甚稔，依其智識、經驗，斷無可能就被告張振亮於競選期間內所交付之30萬元係請其用以「發放予樁腳賄選」或「辦理選舉說明會」會產生誤解，況被告江志鵬之後亦未有籌辦選舉說明會之具體行為（已如前述），反異於常情，而將該30萬元藏匿在隱蔽之工寮內，再參酌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2月15日偵訊起亦同被告江志鵬之更異說詞（即該筆30萬元係供辦理選舉說明會使用），而稱該30萬元係要供辦選舉說明會之用（見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2月15日偵訊及後來之供述，不逐一列載），依此時序，已難排除被告江志鵬嗣自111年12月13日起之翻異說法，係為廻護、附和被告張振亮所為不實說詞，實難採信。
  ⒊被告江志鵬於本院雖辯稱：因為其住家老舊、沒有鎖，怕該30萬元會遺失，而工寮較隱密、不會遺失云云。然查：
　⑴觀之卷附被告江志鵬位在屏東縣○○鄉○○村○○路00號住處之房屋外觀（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頁所示照片），顯示該房屋與一般傳統之三合院大致相同，外觀結構完整，並無明顯破損或老舊而有不堪供一般人日常生活起居之情形，尚難認有因老舊而不能安裝門鎖或在屋內存放金錢。反觀被告江志鵬藏放30萬元現金之工寮（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153頁所示照片），外觀甚為簡陋，實難想像一般人會將大筆現金藏（存）放在該處，該工寮之結構、設備，充其量只能供堆置一般供務農使用之物品，此由被告江志鵬於原審證稱：「（工寮中還有放其他存款或貴重物品嗎？）都沒有，那些是農藥、農具、噴藥機。」等語即明（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58頁）；再佐以被告江志鵬供稱：其兒子當時係住在其隔壁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61至362頁），是縱認被告江志鵬認為其住家老舊、怕金錢遭竊，衡情亦可就近將該筆現金寄放在其兒子住處，或於實際辦理各場選舉說明會時（按：此辯詞為本院所不採），再逐一向被告張振亮請款即可，又何必大費周章另攜至偏僻之工寮藏放，凡此均與一般常人之正常作法迥異，足認該30萬元應係被告張振亮交予被告江志鵬供向投票權人行賄之用無誤。
　⑵另被告江志鵬於本院提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2年4月1日屏院崑民執戊字第99司執32363號執行命令影本（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05至109頁），則僅係執行法院就債務人（被告江志鵬）對第三人屏東縣高樹鄉公所之每月薪資債權，自即日起，應依本命令移轉於債權人（即支付轉給命令），此部分僅屬民事強制執行之範疇，與刑事案件之搜索、扣押不同，執行法院並不會逕予搜索、查扣其屋內所存放之現金，縱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30萬元現金時，其債信仍有不佳之情形（按：該執行命令係102年間，惟本件案發時間係111年10至11月間），然其將該30萬元放在家中，亦不用特別擔心會遭執行法院扣押，故亦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有將該筆30萬元現金藏放在工寮內之必要。
　⒋至被告江志鵬辯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云。然查：被告江志鵬自111年10月20日晚上收受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隨即攜至上址工寮內藏放，至其於111年11月25日帶同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查扣為止，於長達1個多月時間，均未見有返還被告張振亮之具體作為，已難認其有返還該款項之真意。再參以被告張振亮於偵訊證稱：我交付該30萬元給被告江志鵬時，他跟我說要辦辦看（指辦理選舉說明會），就這樣。說完再見我就開車走，他（意指被告江志鵬，下同）也騎車走。我當九如鄉長時他是高樹鄉公所秘書。他之前當過（高樹鄉）代表會主席及公所秘書，因為當地沒有人認識我，我想要打知名度。他是幫我拉票的助選員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207、209、236頁，本院選上訴卷第133至134頁）。足認被告張振亮係因其對高樹地區之有投票權選民較不熟悉，藉由被告江志鵬在當地之豐富人脈，欲向該地之選民發放現金賄選以拓展其票源之目的，且被告2人至遲於111年10月20日晚上交付、收受該30萬元現金時，彼此已有共同預備行賄之合意，茲礙於檢警調之查賄行動甚為積極，被告江志鵬尚未覓得適當之行賄時機，而在未及將該30萬元持向投票權人賄選前即被查獲，其等之賄選行為因而止於預備行求階段，並非被告江志鵬自始即無賄選故意或另有中止賄選之意（按：被告江志鵬於偵訊證稱：因為上一屆的選舉，高樹鄉田子村我所在的區域抓了好幾件賄選的案件，所以我不敢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90卷第35頁），此由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時並未表露拒絕之意，嗣後亦未主動將該筆現金返還被告張振亮，亦可明瞭。因此，尚難據此即謂被告江志鵬並無本件預備賄選犯行。　
㈤、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固明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又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告或共犯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或共犯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告或共犯之自白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再證人之陳述前後雖有差異或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得本於經驗及論理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非謂其中一有不符，即應全部不予採信。故補強證據的作用，係在補足共犯自白的真實性，且不論是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據，皆可作為補強證據，且不以補強證人證述內容的全部為必要。查本件係起因於警調於輔助檢察官查察賄選時，透過監聽發現被告張振亮涉嫌賄選，經參酌其他如民眾檢舉等相關資料，合理懷疑被告張振亮交付賄款金錢予被告江志鵬，再依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於調詢及偵訊之證述（按：被告江志鵬於檢察官偵訊時坦承有本件預備賄選犯行），進一步發現被告張振亮有交付30萬元供被告江志鵬向有投票權之選民（或稱樁腳）賄選，嗣檢調人員在被告江志鵬之引領下亦在上址工寮內查扣該30萬元現金，核與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在調詢及偵訊之自白相符，況被告張振亮亦坦認該30萬元確係其交付予被告江志鵬，此情均有相關證據在卷可查，復審酌被告2人所辯該30萬元係要「辦理選舉說明會」之詞不實，且被告江志鵬當時之住處亦無因老舊而無法存放金錢之情事，況該工寮所處位置、設備均甚為偏僻、簡陋，顯非一般人會藏放金錢之適當處所，經本院綜合卷內各項證據互參剖析後，足以認定被告2人確有本件共同預備賄選之犯罪事實（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並非僅以被告或共犯江志鵬之自白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至為明確。
㈥、綜上所述，被告2人於本院所辯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所謂「行求」，指行賄人自行向對方提出賄賂或不正利益，以備交付，祇以行賄者一方之意思為已足，不以受賄者之允諾為必要。如行賄者與受賄者就期望而為約定於一定期間內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乃雙方意思表示已合致而尚待交付，則係「期約」。而所稱「交付」，指行賄者事實上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受賄者取得賄賂而加以保持或不予返還收受。如行賄之相對人拒絕收受，顯無收受之意思，則行賄人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至行賄者單方之意思表示，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時，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是行賄者若未會晤有投票權之人，而委由第三人代為轉達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則以該第三人傳達予有投票權之人，始構成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行賄者係委由第三人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則以該有投票權人同意或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時，行賄者始成立投票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否則，有投票權人如拒絕收受，則行賄者應僅成立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如該第三人並未轉達行賄者行求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行賄者之意思表示既尚未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應僅成立預備投票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5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409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修正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688號、97年度台上字第24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基於對於上開選區有投票權人預備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行使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張振亮交付預備賄賂使用之現金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而被告江志鵬於收受後，將之藏放在工寮內伺機發放，然礙於檢警查緝賄選甚嚴，在尚未覓得適當時機向該選區之投票權人行求賄賂前即遭查獲，稽其2人之行為，顯係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該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然鑑於上揭原因始尚未著手實行投票行賄犯行（即被告江志鵬尚未告知或轉交予該選舉之有投票權人），自該當預備投票行賄犯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被告2人就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㈡、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所明定。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偵查中）自白其前揭犯行，已如前述，自符合該規定，自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㈢、另就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調詢及偵訊供出其藏放30萬元現金地點及交出該金錢前，檢調是否已掌握相關事證，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罪嫌部分，經本院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函詢覆以：「經查，本署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於111年11月23日實施首波搜索、拘提行動時，本已掌握江志鵬之相關犯罪事證，故而將其列為搜索、拘提之對象。」等語，有該署113年2月22日屏檢錦崑111選偵90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憑（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19頁）；而屏東縣調查站亦覆稱：「依…檢舉筆錄，屏東縣第2選區縣議員參選人張振亮交付金額不詳之賄選款項予好友江志鵬，欲透過江志鵬將賄選款項轉交予樁腳陳Ｏ長、黃Ｏ谷…8人，每人交付之金額約現金幾十萬元，將於投票前由該些樁腳以每票1,000元之代價向該選區不特定選民賄選，後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良股檢察官於111年11月25日傳喚涉嫌人江志鵬發交予本站調查官詢問，江員供稱，張振亮與渠相約於…黃Ｏ谷住家附近之工寮見面，張振亮並當場交付30萬元賄選現金，並要江員將該現金轉發予前述樁腳陳Ｏ長等人，然江員並未將該賄選現金轉發，係藏放在該工寮內，經本站人員陪同至該工寮將該30萬元賄選現金查扣。依江志鵬前開供述，與檢舉人檢舉內容吻合，故本案於執行傳喚江志鵬本人前，本站已掌握該賄選款項已交予江志鵬本人，而尚未發放予選區選民。」等語，此有屏東縣調查站113年3月6日調屏廉字第00000000000號函可參（見本院選上易卷第127至128頁）。據此，可知被告江志鵬於111年11月25日供述暨引領檢察官及調查員前往上址工寮內查扣其藏放之30萬元前，檢調人員已事先掌握相關事證而合理懷疑其涉犯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自無從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且亦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4項（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6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或第5項後段（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減免其刑規定不符，併予敘明。　
㈣、末按中止犯之成立，以已著手於犯罪之實行因己意中止者為要件。所謂著手，必須從客觀方面可認其實行行為已經開始者而言，若實行行為未曾開始，而其所為尚係著手以前之準備行為，只能謂之預備。如有預備罪之犯罪，於預備中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按諸一般法理，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決條件，預備尚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若該犯罪之預備行為，至可以成立之程度，而無相當於中止減免之規定，自不得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是此情形，刑法上如設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實無中止犯之適用。再為區別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及「可罰程度」，以故意之結果犯言，可約略分為決意、預備、著手實行、完成行為及發生結果等五個階段，所謂「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是。而所謂「於預備中因行為人之任意不再進行，因法有處罰預備罪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其前提仍須該行為人產生犯罪決意（行為人萌生從事某一犯罪行為之意思決定，純屬行為人之主觀意念），已完成實現某一犯罪決意之準備行為，合乎預備犯之構成要件，始足當之，否則，該行為既不構成預備犯，應不為罪，自無中止與否及如何處罰之可言（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江志鵬雖供稱其收受被告張振亮所交付之30萬元現金後，將之藏放在上開工寮內，不敢發放，打算選舉過後還給他云云，然本件被告江志鵬確有預備賄選犯意，且亦無中止賄選之意，已詳如前述；又縱認被告江志鵬於收受被告張振亮交付之30萬元後，有任意不再進行之情形，然中止未遂以著手為先決條件，預備尚未著手以前，自無中止之可言，被告2人既有預備賄選之犯意，並有具體之預備賄選行為，揆諸上開說明，自不得因被告江志鵬之任意不再進行而邀減免，此種情形，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既設有處罰預備罪（犯）之規定，仍應依預備之本罪論科，並無中止犯之適用，併予敘明。　　
三、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張振亮為期能當選，與廖芳淑（業經原審判決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由告張振亮及不詳之甲男搭乘不詳之乙男所駕駛之車輛，於111年10月21日22時2分許前往廖芳淑位於住屏東縣○○鄉○○○00號住處旁巷子，被告張振亮當面委由廖芳淑自行決定以每票相當金額之對價，交付行賄款項予上開選舉之有投票權人，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張振亮並當面告知廖芳淑將於數日後託人轉交行賄款項予廖芳淑後，與甲男、乙男一同離去，張振亮另於不詳時、地，指示甲男或乙男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單獨前往廖芳淑上址住處內，當面交付行賄款項9 萬元予廖芳淑。嗣廖芳淑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振亮指示交付之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⑴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另委託廖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母親廖陳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而應允之。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並未經告知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⑵廖芳淑於111年10月22日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當面收受甲男或乙男依張振亮指示交付前揭行賄款項9萬元後，即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內，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 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彥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另委託廖Ｏ彥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彥母親廖陳ＯＯ，同時請廖Ｏ彥轉達廖陳ＯＯ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彥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允。然廖Ｏ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並未經告知或轉交予廖陳ＯＯ，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⑶廖芳淑另於上開⑵所示時、地，以每票500元對價，交付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所涉收受賄賂罪嫌部分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時請廖Ｏ雪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廖Ｏ雪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收受上開行賄款項500 元而應允之。⑷廖芳淑再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其上址住處，以每票500元對價，委託廖Ｏ雪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有投票權之廖Ｏ雪女兒黃Ｏ雲，另代收轉交行賄款項500元予廖Ｏ雪兒子黃Ｏ漢，同時請廖Ｏ雪轉達黃Ｏ雲、黃Ｏ漢於上開選舉投票予張振亮，以約渠等於上開選舉時為投票予張振亮之一定行使，並經廖Ｏ雪分別代收上開行賄款項500元、500元而應允。然廖Ｏ雪代收之上開行賄款項500元、500元，均未經告知或轉交予黃Ｏ雲、黃Ｏ漢，張振亮、廖芳淑此部分行賄行為因而僅止於預備行求階段，而認被告張振亮與被告廖芳淑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被告張振亮此部分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易言之，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振亮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係以被告張振亮之供述、證人廖芳淑、廖Ｏ彥、廖Ｏ雪之證述、廖芳淑住處外於111年10月21日22時2分許至同日22時8分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暨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111年12月19日偵查報告暨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基地台位置查詢結果、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21時53分許基地台位置、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於111年10月21日22時16分許基地台位置、廖芳淑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張振亮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自111年9月11日起至111年11月14日止通話紀錄擷圖、廖芳淑與被告張振亮自111年11月17日起至111年11月18日止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扣案之廖芳淑交付予廖Ｏ彥、廖Ｏ雪之行賄款項等為主要論據。
㈣、惟訊據被告張振亮否認有此部分交付賄賂犯行，辯稱：我沒有叫廖芳淑幫我買票，我這次選舉之前跟廖芳淑見面，跟她拜託希望可以支持我，沒有其他的了等語。經查：
　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自應審究同案被告廖芳淑所為證述是否無重大瑕疵，及是否具有充分之補強證據足以佐證同案被告廖芳淑所述屬實。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證述如下：⑴於111年11月23日偵查中稱：張振亮開車載他兩個朋友共三個人來我家找我，跟我講找熟一點的人投票再給他們錢，隔天上開不是張振亮的另外兩個其中一個人就開車來我家拿9萬元給我，並跟我說「把錢發一發」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9頁）。⑵於111年11月23日上午警詢稱：10月24日中午吃飽飯後不知名的男子進來找我，並點清9萬元給我，跟我交代說：「這亮阿的，小心一點，人家抓很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17頁）；同日下午警詢稱：24日拿給我錢那個人跟我說，9萬裡面的1萬元是要給我的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3頁）。⑶111年11月24日羈押訊問稱：張振亮跟拿錢那個人一起來找我，叫我要低調點，並沒有說到要買票等語（見原審聲羈卷第21頁）。⑷於111年11月25日警詢稱：張振亮在111年10月21日來找我時，就有跟我說九如不要發賄選金，要發其他鄉鎮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301頁）。⑸於111年12月12日偵查中稱：抽籤當天晚上張振亮跟兩個男生來找我，再過兩天，跟張振亮一起來的兩個男生中其中一個人來我家找我，並說現金9萬元是要買張振亮的票，我有聽到張振亮在我面前說會請他的朋友拿錢給我（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415至416頁）。⑹於112年6月15日原審審理時稱：對方說9萬元是要讓我買票的錢，沒有說其中1萬元要給我，張振亮沒有講過幾天會有人送錢來等語（見原審選訴卷一第338至339、343頁）。基此，依證人廖芳淑歷次證述，可知其就「被告張振亮有無親自請託其幫忙買票」、「對方交付賄選金9萬元時，有無表明其中1萬元是要給被告」及「被告張振亮有無表示會託人拿錢過去」等節，前後之證述有明顯之歧異，且是否確有不詳之人交付其9萬元一節，只有證人廖芳淑片面供述，別無補強證據佐證其所述之內容；而扣案現金46,900元（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5），雖係證人廖芳淑所提出，然證人廖芳淑於警詢時即稱：賄選金我先拿去付治療癌症的醫療費用，我會再領出來給警方查扣，查扣的現金是鄉公所給我的補助跟我老公的薪水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15頁），則扣案之現金46,900元顯非當初被告張振亮託人交付予證人廖芳淑之金錢，該46,900元之證據價值應等同於證人廖芳淑所為證述，自無法為其證詞之補強證據。
　⒊再者，證人廖芳淑於111年12月12日偵查中證稱：我打算選舉完再去領9萬元還給張振亮等語（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416頁），然如被告張振亮因央請廖芳淑為其買票而託人交付9萬元予證人廖芳淑，證人廖芳淑應會自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該9萬元款項內支出向他人行賄買票，豈有用證人廖芳淑自己的錢買票，而於選舉後再將被告張振亮所交付之9萬元全額返還予被告張振亮之理，證人廖芳淑所述顯與常理不符。至證人廖芳淑住處外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111年度選偵87卷第95至103、199至204頁），僅能見於111年10月21日22時2分許有3人在該處碰面、談話，然在無法得知具體談話內容為何之情況下，自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上開不利於被告張振亮之證述係屬實在。另由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歷次證述內容，可知其等均未見聞被告張振亮有何與證人廖芳淑共犯買票之犯行，或有交付賄款資金給證人廖芳淑之犯行，僅係單純見聞證人廖芳淑交付賄款並要求投票支持被告張振亮而已，是證人廖Ｏ彥、廖Ｏ雪所證內容及所提出現金各1,000元、1,500元，僅係佐證證人廖芳淑自白其有交付賄款予證人廖Ｏ彥、廖Ｏ雪行賄之補強證據，無從證明被告張振亮有央請證人廖芳淑行賄買票，亦無以作為與證人廖芳淑共同犯罪之依據。此外，檢察官所提出被告張振亮所持用手機之基地台位置僅得認定被告張振亮當時所在地區，另被告張振亮與證人廖芳淑之通話紀錄擷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亦僅得認定其等有所聯繫，均無從佐證證人廖芳淑之上開不利於被告張振亮之陳述係屬實在。
㈤、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張振亮犯投票交付賄賂罪，而為被告張振亮此部分無罪之判決，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張振亮無論尋找幾位樁腳替其行賄或預備行賄，所侵害均僅成立一個行賄罪，而樁腳廖芳淑、江志鵬之證詞均具有獨立之證據價值，得相互補強，不應割裂評價，而應將其等之證詞綜合觀之，並與卷內其他證據共同評價，而為被告張振亮所涉投票行賄罪部分有無達到有罪心證門檻。被告張振亮既有交付被告江志鵬30萬元作為預備賄選之用，可佐廖芳淑證述被告張振亮於111年10月21日抽籤後，有囑人交付9萬元現金給她向屏東縣第2選區選民行賄一情可信云云。惟查：稽之卷內證據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廖芳淑、江志鵬之供述，可知其2人本件被訴賄選之犯罪事實不同（詳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所載），彼此間亦無資金共通或犯意聯絡之情形，難認有何關聯性可言，是檢察官僅以被告張振亮無論尋找幾位樁腳替其行賄或預備行賄，因所侵害均僅成立一個行賄罪，逕以被告張振亮及江志鵬有上述共同預備賄選犯行，據為被告張振亮有囑人交付9萬元現金給廖芳淑向該選區之投票權人行賄一情可信，尚屬牽强，為本院所不採。又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佐證被告張振亮確有此部分交付賄賂犯行，而其他上訴意旨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認定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按：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並無理由）。　
㈥、綜上，本件綜合檢察官所舉證據暨卷內事證，仍不足以證明被告張振亮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投票交付賄賂犯行，依前開說明，本應就此部分判決無罪，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倘成立犯罪，則與前揭有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上訴論斷：
㈠、本件被告2人就扣案30萬元現金部分，均係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審未予詳查，遽為被告2人此部分為無罪判決，尚有未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就被告張振亮被訴投票交付賄賂部分判決無罪不當（即被訴與廖芳淑共同交付賄賂部分），雖無理由（詳前「不另為無罪諭知」所述）；惟其上訴指摘原判決就被告張振亮交付30萬元現金予被告江志鵬部分判決無罪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張振亮、江志鵬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民主政治之基石建立在公平、公正之選舉制度，使選民得以在候選人公平競選之程序中，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之重要公職。以賄選方式當選者，為回收其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務之機會，圖謀不法之利益，導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同時腐蝕民主政治之根基。是以，公職人員選舉為民主重要機制，賄選足以導致不公平之選舉結果，破壞選舉之純潔、公平與公正風氣甚鉅，為斷絕黑金及推行公平選舉，以選出最適合人選為國、為民服務，國家乃不斷強力宣導、教育人民不可賄選。被告張振亮為二專畢業，曾擔任九如鄉長，另被告江志鵬為高中畢業，曾擔任高樹鄉之鄉民代表及公所秘書達數十年之久，可見其2人均有參與民主選舉之豐富經驗，並擔任公職多年，對此當知之甚詳。詎被告張振亮為求順利當選本屆縣議員，竟不顧國家不斷強力宣導及教育，萌生向選民賄選犯意，不惜從事觸法之預備賄選行為，透過在高樹地區具有豐富人脈之友人即被告被告江志鵬，向該選區內之有投票權選民以金錢賄選，並提供而交付30萬元予被告江志鵬供賄選使用，被告江志鵬明知此情，竟予允諾。再參酌被告張振亮身為本屆縣議員選舉之候選人，係實際提供金錢供賄選之人，倘遂行賄選犯行，亦是本件犯罪之最大（終）受益者，且預備行賄之金額高達30萬元，倘未及時為檢警查獲，則以情資所示每票1,000元計算，賄選之票數將高達300票之多（即30萬元÷每人《票》1,000元＝300票），如此將會對該（屆）選區之縣議員選舉結果造成重大影響，犯罪情節非輕，且犯後亦未見有何悔悟、知錯之意；另被告江志鵬則是基於友誼而應允，惟尚未將該現金持向該選區內之投票權人賄選，犯罪所生之危害較輕，且於111年11月25日第1次調詢及偵訊時曾自白有本件預備行求賄賂犯行，難謂全無悔悟、知錯之意，縱其於後續之偵審期間改口否認犯罪，並附和被告張振亮「辦理選舉說明會」之說詞，但整體而言，其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均較被告張振亮為輕且佳。復參酌被告張振亮有賭博、傷害等前案紀錄，被告江志鵬則無其他前案紀錄之素行（見卷附被告2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其2人歷次於偵審中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詳卷，不逐一列載）及上述犯罪之動機、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江志鵬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另審酌被告2人之犯罪情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規定，分別諭知如主文第二項、第三項所示褫奪公權期間。
㈢、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苟能證明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查扣案之現金30萬元係被告張振亮交給被告江志鵬供本件預備買票賄選使用，已如前述，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其他扣案物，核與被告2人本件共同預備行求賄賂犯行無涉，或非屬被告2人所有或未供、預備供犯罪使用，均不予宣告沒收，併予敘明。　
參、同案被告廖芳淑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部分，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確定，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怡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修言追加起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唐照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梁雅華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